
新北市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第 63 次會議紀錄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13 年 4 月 26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貳、 地點:新北市政府 28 樓都委會會議室 

參、 主席: 陳委員純敬(黃委員國峰代)                           紀錄彙整:李芳瑋 

肆、 作業單位工作報告:略。 

伍、 審議案：決議詳後附提案單。 

一、 「擬訂新北市鶯歌區中正段 138 地號等 31 筆(原 29 筆)土地都市更新事業計

畫案」更新單元範圍審議案 

二、 「擬訂新北市板橋區新興段 1171 地號等 5 筆土地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案」 

三、 「變更新北市板橋區中山段 1716 地號等 7 筆(原 68 筆)土地都市更新事業計

畫案」及「擬訂新北市板橋區中山段 1716 地號等 77 筆(原 68 筆)土地都市更

新權利變換 計畫案」及聽證結果做成決定案 

陸、 散會:下午 12 時整 

 





案由 
「擬訂新北市鶯歌區中正段 138 地號等 31 筆(原 29 筆)土地都市更新事業

計畫案」更新單元範圍審議案 

類別 
審議案 案號 第 1 案 

召集人 黃宏順(113 年卸任) 法令適用日 111 年 12 月 29 日 

迴避 
本案討論前關於案件審議、決議之迴避應依新北市政府各城鄉發展審議會

及委員會會議議事要點第 5點規定自行離席迴避。 

壹、 提會緣由： 

本案於 111 年 12 月 29 日事業計畫報核屬 106 專案，112 年 10 月 26 日召開第 1次

都市更新及都市設計聯審專案小組，因本案更新單元範圍不方整且零碎，更新後恐

造成鄰地日後開發規劃困難且有施工安全疑慮，另臨路面因分為 5 段不連續面，無

法均退補足完整 8公尺通行寬度，對周邊環境無實質改善效益，經實施者自行及依

第 1 次專案小組意見召開合計 2 次鄰地協調會、本府 113 年 1 月 23 日召開諮詢會

議後，新增中正段 168 及 172 地號土地等 2筆土地，並於 113 年 3 月 12 日向本府

提出更新單元範圍調整資料，經檢核調整後單元範圍雖符合「新北市都市更新單元

劃定基準」，惟範圍土地形狀仍屬零碎，且本案土質較為鬆軟且高低落差大，未來

開發恐影響鄰地公共安全，提請本次審議會確認本案更新單元範圍。 

貳、 基本資料： 

實施者 豪欣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規劃團隊 大展資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李兆嘉建築師事務所 

基地位置 文化路 115、117 巷及館前路所圍街廓內 

基地面積 3,485.21 ㎡ 

更新前戶數 合法 11 戶/土地改良物 1戶 

土地使用分區 
分區 面積 法定建蔽率 基準容積率 

住宅區 1,686.34 ㎡ 50% 200% 

實施方式 協議合建 

更新地區 非於更新地區內 

公、私有土地比率 
公有土地 55.73 ㎡ (1.6%) 

私有土地 3,430.02 ㎡ (98.4%) 

本次範圍同意比率 

 
土地 合法建築物 

面積(㎡) 人數(人) 面積(㎡) 人數(人) 

計算總和(私) 3,430.02 13 1,327.81 12

排除總和 0 0 0 0

私有同意數 3,430.02 13 1,327.81 12

同意比率(%) 100% 100% 100% 100%

 
  



參、 辦理歷程： 

時間 事由 

111 年 12 月 3 日 自辦公聽會 

111 年 12 月 29 日 事業計畫報核 

112 年 8 月 10 日起 公開展覽(15 日)  

112 年 8 月 17 日 公辦公聽會 

112 年 10 月 26 日 第 1 次都更暨都設專案小組(詳附件 1) 

112 年 11 月 18 日 鄰地協調會(詳附件 2) 

113 年 1 月 23 日 範圍諮詢會議 (詳附件 3) 

肆、 相關審查辦理進度： 

審查事項 辦理進度 

都市設計審議 第 1 次都更暨都設專案小組 

伍、 有關單元範圍部分歷次會議結論： 

序 名稱 結論摘要 

一 
112年10月26日

第 1 次專案小組 

1. 都市設計:本案更新單元土地形狀零碎，開發後之基地

恐造成中正段 163、166、168、170、172、176、180、

181、182 等地號日後開發之困難及配置上之限制，依本

次提送之更新單元劃定範圍及規劃內容無法提升本區域

整體生活環境品質，造成本街廓其他基地未來整體開發

之困難性，且本案取得都市更新奬勵值為基準容積之

46.76%，建議應整併鄰地整體規劃開發，並提出相對獎

勵值之友善性規劃。 

2. 都市更新:本案更新單元範圍基地較為畸零，雖實施者

表示已召開鄰地協調會，但多數鄰地住戶仍未出具意願

書，為提升更新後對外部之效益及公益性，仍請實施者

再次召開鄰地協調會，確認相鄰土地是否有重建意願，

並於會後檢送協調會會議紀錄相關文件。倘仍協調未

果，實施者必要時得向市府申請召開鄰地協調會。 

二 

112年11月18日

實施者自行召開

鄰地協調會 

協調會當日所有權人僅有 5 位列席，調查期間實施者再次

拜訪相鄰土地所有權人仍未獲共識。 

三 

113 年 1 月 23 日

更新單元範圍諮

詢會 

1. 請實施者再與鄰地地主真誠協商，協調時應向地主說明

實施方式與分配條件、鄰房施工安全、鄰房不參與本案

之影響，且後續審議時應加強本案公益性論述並提出雙

方溝通協調過程。 

2. 請實施者於專案小組規定期限內(2/12 前)整合完畢，倘

若屆期仍需要展延再依規定申請 30 日，後續視送件範



序 名稱 結論摘要 

圍續行法定程序，並請實施者再向地主說明參與都更與

否之權利義務差異，妥予協調。 

陸、 歷次調整範圍 

報核範圍 本次提會審議範圍 

新北市鶯歌區中正段 137、138、138-

1、138-2、158-1、161、161-1、162、

162-1、163-1、164、164-1、174、

183、184、185、186、188、189、

190、191、192、193、194、195、

196、197、202-1、202-5 地號等 29 筆

土地。 

新北市鶯歌區中正段 137、138、138-

1、138-2、158-1、161、161-1、162、

162-1、 163-1、 164、 164-1、 168、

172、 174、 183、 184、 185、 186、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195、196、197、202-1、202-5 地

號等 31 筆土地。 

  

柒、 提請討論： 

序 議題 討論議題 

一 更新單元範圍 

本次更新單元範圍，依前次(113 年 1 月 23 日)更新單元範

圍諮詢會議後新增中正段 168、172 等 2 筆土地，惟更新單

元仍為不方整情形，請實施者就下列方向說明後，提請討

論: 

1. 「新北市都市更新單元劃定基準」及「都市更新條例施

行細則」第 7 條檢討結果。 

2. 歷次審議重點面向: 

(1) 對區域環境品質改善及公益性。 

(2) 對區域交通的承載力(包含本案無法均退 8公尺通行寬

度)。 

(3) 鄰地施工安全。 

(4) 整合努力情形(包含鄰地不參與原因、實施者回應、歷

程等)。 

 



 

圖 1 更新單元 

圖 2 現況照片 

 
  



 

 

 

 

 

 

 

 

 

 

 

 

 

 

 

 

圖 3 現況照片 

捌、 決議： 

一、 有關中正段 170、166 地號等未納入更新單元部分，經實施者說明自報核

至今已與所有權人多次協調，但仍無法取得同意書，爰綜合評估案內所有

權人權益、整體時程進度等因素，本次提報更新單元範圍原則同意。 

二、 本案既經實施者溝通並取得更新單元範圍內全數所有權人同意，同意依新

北市政府辦理更新單元範圍調整作業要點第 3點第 3款後段但書規定免重

新辦理公開展覽程序，惟仍請實施者舉行說明會，請實施者依新北市都市

更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第 6點第 2項規定，於文到翌日起 90 日內檢送事

業計畫書相關必要文件，續提都市更新暨都市設計聯審專案小組審議。 

 





案由 擬訂新北市板橋區新興段 1171 地號等 5 筆土地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案 

類別 
審議案 案號 第 2 案 

召集人 黃委員宏順(113 年卸任) 法令適用日 111 年 5 月 30 日

迴避 
本案討論前關於案件審議、決議之迴避應依新北市政府各城鄉發展審議會

及委員會會議議事要點第 5點規定自行離席迴避 

壹、 提會緣由： 

本案原經第 57 次審議會審竣，後實施者由「禾林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變更為「和

平萬壽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依 95 年 1 月 25 日內授營更字第 0950002979 號函

及內政部 103 年 5 月 20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05075 號函釋辦理。 

貳、 基本資料： 

實施者 
和平萬壽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原實施者: 禾林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規劃團隊 振皓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陳叡澧建築師事務所 

基地位置 
位於南雅西路一段 124 巷、南雅西路一段 92 巷、南雅西路一

段所圍街廓範圍內，非屬完整街廓。 

基地面積 2,363 ㎡ 

更新前戶數 合法 0戶(非合法建物 10 戶) 

土地使用分區 
分區 面積 法定建蔽率 基準容積率 

住宅區 2,363 ㎡ 50% 300% 

實施方式 協議合建 

更新地區 
位於 91 年 8 月 7 日發布實施之「台北縣板橋、永和及三重都

市更新地區(館前西路、南雅東路口西南側更新地區」 

公、私有土地比率 
公有土地 無 

私有土地 2,363 ㎡ (100%) 

報核時同意比率 

 
私有土地 私有合法建築物 

面積(㎡) 人數 面積(㎡) 人數 

計算總和(私) 2,363.00 3 - -

排除總和 - - - -

同意數 2,363.00 3 - -

同意比率 100% 100% - -

同意比率門檻 75% 75% 75% 75%

目前同意比率 

 
私有土地 私有合法建築物

面積(㎡) 人數 面積(㎡) 面積(㎡)

計算總和(私) 2,363.00 1 - -

排除總和 - - - -



同意數 2,363.00 1 - -

同意比率 100% 100% - -

同意比率門檻 75% 75% 75% 75%

參、 辦理歷程： 

時間 事由 

91 年 8 月 7 日 劃定更新地區 

111 年 4 月 28 日 自辦公聽會 

111 年 5 月 30 日 事業計畫申請 

112 年 2 月 24 日起 公開展覽 15 日 

112 年 3 月 6 日 公辦公聽會(詳附件 1) 

112 年 3 月 29 日 第 1 次專案小組(都更暨都設聯審)(詳附件 2) 

112 年 11 月 24 日 新北市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第 57 次會議(詳附件 3)

肆、 相關審查辦理進度： 

審查事項 辦理進度 

都市設計審議 實施者已依第 1次審議會意見修正，刻審查中。 

交通影響評估審查 
112 年 11 月 20 日經交通局原則通過審查，並已於 112 年 12

月 28 日同意備查。 

容積移轉審查 
依 111 年 7 月 12 日新北府城開字第 1111119019 號函可接

受移入容積為基準容積 36.8％。 

建照預審 實施者已於 112 年 6 月 19 日申請，並依審查意見修正完竣。

伍、 第 57 次審議會審竣內容： 

項目 第 57 次審議會版 

建築量體 

1 幢 2 棟 

A 棟地上 24 層、 

B 棟 2 層 

5 層 

建築物構造 

□鋼骨造(S.S) 

□鋼骨鋼筋混凝土造(S.R.C) 

█鋼筋混凝土造(R.C) 

單元戶數 185 戶 

實設停車位數 147 部 

實設機車位數 185 部 



陸、 第 45 次審議會審竣內容： 

本案「更新單元範圍、建築容積獎勵、建築規劃設計、財務計畫─獎勵管理維護

費用、風險控管機制」等議題經新北市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第 57 次會議

審竣。 

柒、 提請討論： 

序 議題 討論議題 

一 人民陳情意見 

本次人民陳情共1人，針對本案變更土地及建物所有

權人及土地使用是否合法有疑慮，本案說明及回應詳

參附件4。 

二 變更實施者 

一、本案實施者由「禾林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變更為

「和平萬壽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二、經查變更實施者已徵求全體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

同意，並經原實施者與新實施者辦理公證，依95

年1月25日內授營更字第0950002979號函及內政

部103年5月20日台內營字第1030805075號函釋

辦理。 

捌、 以上符合法定程序，提請大會審議 

玖、 決議： 

一、 同意變更本案實施者為「和平萬壽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其餘事業計畫內容

依新北市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第 57 次會議決議辦理。 

二、 有關人民陳情部分，涉及土地使用管理部分，轉請本府城鄉發展局協助處理，

並後續請實施者妥與溝通說明本案規劃內容。 

三、 請實施者於文到翌日起 30 日內檢送核定版計畫書、圖報請市府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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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變更新北市板橋區中山段 1716 地號等 77 筆(原 68 筆)土地都市更新事業

計畫案」及「擬訂新北市板橋區中山段 1716 地號等 77 筆(原 68 筆)土地都

市更新權利變換計畫案」及聽證結果做成決定案 

類別 
審議案 案號 第 3 案 

召集人 江委員明宜 
法令適用日 100 年 9 月 23 日 
評價基準日 109 年 9 月 30 日 

迴避 
本案討論前關於案件審議、決議之迴避應依新北市政府各城鄉發展審議會

及委員會會議議事要點第 5 點規定自行離席迴避。 

壹、 變更依據： 

本次因調整更新單元範圍，併同調整建築設計、容積獎勵及財務計畫等內容，申請都

市更新事業計畫變更，爰實施者依 99 年 5 月 12 日發布之都市更新條例第 19 條規定

舉辦公聽會及第 22 條規定徵求同意申請辦理變更都市更新事業計畫，併依同條例第

29 條規定申請擬訂權利變換計畫。 

貳、 基本資料： 

實施者 中國開發資產管理股份有限公司 

規劃團隊 振皓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元宏聯合建築師事務所 

估價團隊 巨秉、宏大、景瀚不動產估價師聯合事務所 

基地位置 板橋區區運路及新府路所圍街廓範圍內 

基地面積 7,570 ㎡(原事業 6,741 ㎡) 

更新前戶數 合法 102 戶/違章 3 戶 

土地使用分區 
分區 面積 法定建蔽率 基準容積率 

特專一(街廓 1-1) 78 ㎡ 50％ 210％ 
特專一(街廓 1-2) 7,492 ㎡ 50％ 300％ 

實施方式 權利變換 

更新地區 新板橋車站特定區內第一種特定專用區(都市更新地區) 

公、私有土地比率 
公有土地 國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23 ㎡ (1.62％) 

私有土地 7,447 ㎡ (98.38％) 

同意比率 
(變更事業計畫報

核時) 

 
私有土地 私有合法建築物 

面積(㎡) 人數 面積(㎡) 人數 

私有計算總和 7,447 143 10,844.31 110

排除總和 - - - -

同意數 6,717.08 121 9,370.05 98

同意比率 90.20％ 84.62％ 86.41％ 89.09％

同意比率 
(原事業計畫核定

時) 

 
私有土地 私有合法建築物 

面積(㎡) 人數 面積(㎡) 人數 

私有計算總和 6,655 101 8,350.21 68

排除總和 - - - -

同意數 5,911.34 81 7,015.65 60

同意比率 88.83％ 80.20％ 84.02％ 8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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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辦理歷程： 

時間 事由 

100 年 09 月 23 日 擬訂事業計畫報核 

106 年 09 月 16 日 擬訂事業計畫發布實施 

109 年 12 月 19 日 變更事業計畫及擬訂權利變換計畫自辦公聽會 

109 年 12 月 20 日起 
109 年 12 月 7 日選配通知，申請分配位置時間如下 

自 109 年 12 月 20 日至 110 年 1 月 20 日，計 32 日 

110 年 02 月 21 日 公開抽籤 

110 年 03 月 29 日 變更事業計畫及權利變換計畫報核日 

111 年 01 月 21 日 公開展覽(公開展覽 30 日) 

111 年 02 月 09 日 公辦公聽會(詳附件 1) 

111 年 06 月 23 日 第 1 次都更暨都設專案小組(詳附件 2) 

111 年 12 月 26 日 第 2 次都更專案小組(詳附件 3) 

112 年 12 月 6 日 聽證會(詳附件 4) 

112 年 12 月 22 日 聽證專案小組(第 1 次)(詳附件 5) 

113 年 03 月 13 日 聽證專案小組(第 2 次)(詳附件 6) 

肆、 相關審查辦理進度： 

審查事項 辦理進度 

都市設計審議 
經 111 年 6 月 23 日第 1 次專案小組審議，決議請設計單位依

委員意見修正，經作業單位確認後同意備查，逕提大會報告。

交通影響評估審查 依 112 年 2 月 10 日新北交規字第 1120232313 號函同意備查。

容積移轉審查 
改採評點機制，依 110 年 9 月 9 日新北府城開字第 1101434035

號函，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為基準容積之 26％。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經 110 年 11 月 25 日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議同意免依原

環評決議辦理。 

伍、 變更事業計畫內容概述： 

變更事項 原核定版 審竣提大會版 

更新單元面積 6,741 ㎡ 7,570 ㎡ 

土地權屬 102 人 144 人 

合法建物權屬 68 人 110 人 

建築規劃內容差異比較： 

建築量體 

棟別數 1 幢 2 棟 棟別數 1 幢 2 棟 

地上層 31 層 地上層 33 層 

地下層 5 層 地下層 5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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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事項 原核定版 審竣提大會版 

建築物構造 

■鋼骨造(S.C) 

□鋼骨鋼筋混凝土造(S.R.C) 

□鋼筋混凝土造(R.C) 

■鋼骨造(S.C) 

□鋼骨鋼筋混凝土造(S.R.C) 

□鋼筋混凝土造(R.C) 

單元戶數 322 463 

實設停車位數 337 463 

實設機車位數 349 474 

陸、 專案小組審竣之建築容積獎勵：【100 年 8 月 18 日版本】 

獎勵項目 

原核定 小組審竣提大會版 

獎勵面積

(㎡) 

獎勵額度

(％) 

獎勵面積

(㎡) 

獎勵額度

(％) 

五 A1：設計建蔽率 1,007.64 5 1,131.99 5 

五 A5：都市防災 604.58 3 679.19 3 

五 A6：開挖率 1,209.16 6 1,358.38 6 

A1 至 A7 合計≦法定容積 20% 2,821.38 14 3,169.56 14 

七 綠建築(黃金級) 604.58 3 1,811.18 8 

十二 合法四層樓 606 3.007 839.1 3.71 

都市更新獎勵合計 

(第四至十二項) 

(上限為法定容積 50%) 

4,031.96 20.007 5,819.84 25.71 

容積

移轉 

區內容積移轉 - - - - 

區外容積移轉 2,427.57 12.046 2,762.24 12.2 

容積移轉合計 2,427.57 12.046 2,762.24 12.2 

土地

使用

管制 

公共開放空間獎勵 983.68 4.881 1,224.33 5.41 

基地規模獎勵 6,045.84 30 6,791.94 30 

特專一面積達 5,000

㎡以上之基地整合獎

勵 

819.44 4.066 1067.67 4.72 

更新時程獎勵 1,813.75 9 2,037.58 9 

土地使用管制獎勵合計 9,662.71 47.947 11,121.52 49.12 

申請容積獎勵總計 16,122.24 80 19,703.6 8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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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專案小組審竣之權利變換計畫內容概述：【104 年 1 月 16 日修正發布版本】 

一、 權利分配之處理：

最小分配單元價值 1,442 萬 4,905 元 

更新前土

地及合法

建物所有

權人

141 

參與分配者(房地) 100 人 

參與分配者(權利金) 0 人 

不能分配者 39 人 

繳補差額後選配 0 人 

合併選配 19 人 

現金補償 16 人 

自行出資 4 人 

不願分配者 2 人 

二、 公有土地分配情形：

序 管理機關 更新前價值(元) 應分配價值(元) 備註

1 
國有財產署

北區分署
7,540 萬 492 

1 億 3,319 萬

1,404 

 選配房屋：4 戶

(單元 A1-7F、8F、21F、22F) 

 車位：4 部

(編號 390、399、402、431) 

三、 不能不願分配情形：

序 態樣 所有權人 更新前價值(元) 應分配價值(元) 備註

1 不能 江Ｏ恭 1,123,224 1,978,851
權利範圍 1/100 

(自行出資 99/100) 

2 不能 李Ｏ慧 4,615,212 8,130,897

合併選配 3 不能 李Ｏ媛 4,615,212 8,130,897

4 不能 蘇Ｏ櫻 4,615,212 8,130,897

5 不能 林Ｏ敏 2,896,879 5,103,606

合併選配

6 不能 林Ｏ菲 2,896,879 5,103,606

7 不能 林Ｏ梅 2,896,879 5,103,606

8 不能 林Ｏ良 2,896,879 5,103,606

9 不能 林Ｏ娟 2,896,879 5,103,606

10 不能 柯Ｏ珠 4,722,118 8,319,240
權利範圍 1/2 

(自行出資 1/2) 

11 不能 吳Ｏ諆 7,611,622 13,409,853
權利範圍 1/2 

(自行出資 1/2) 

12 不能 游Ｏ彥 5,785,725 10,193,060

合併選配 13 不能 游Ｏ鐘 5,785,725 10,193,060

14 不能 游Ｏ芸 5,785,725 10,19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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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態樣 所有權人 更新前價值(元) 應分配價值(元) 備註

15 不能 蔡Ｏ春
5,423,589 9,555,063 權利範圍 1/2 

(自行出資 1/2) 

16 不能 蔡Ｏ惠
5,423,589 9,555,063 權利範圍 1/2 

(自行出資 1/2) 

17 不能

成和投資

股份有限

公司

3,333,810 5,873,374

權利範圍 1249/10000 

(和鄭家自行出資合併

選配) 

18 不能 鄭Ｏ隆 1,111,270 1,957,791

合併選配

19 不能 鄭Ｏ暉 1,111,270 1,957,791

20 不能 鄭Ｏ震 1,111,270 1,957,791

21 不能 鄭Ｏ仁 370,425 652,600

22 不能 鄭Ｏ元 370,424 652,598

23 不能 王Ｏ玲 370,423 652,597

24 不能 王Ｏ桂 2,637,053 4,645,855

領取現金補償(更新前

價值) 

25 不能 林Ｏ娟 2,727,663 4,805,488

26 不能 林Ｏ滿 7,611,622 13,409,853

27 不能 林Ｏ嬌 869,582 1,531,995

28 不能 洪Ｏ真 7,984,311 14,066,442

29 不能 洪Ｏ善 7,984,311 14,066,442

30 不能 洪Ｏ正 7,984,310 14,066,440

31 不能 張Ｏ和 869,58 1,531,995

32 不能 張Ｏ綢 1,549,750 2,730,288

33 不能 蔡Ｏ洋 3,805,811 6,704,926

34 不能 蔡Ｏ宗 2,046,654 3,605,714

35 不能 鄭Ｏ成 6,364,547 11,212,806

36 不能 鄭Ｏ雯 3,636,883 6,407,316

37 不能 鄭Ｏ春 869,582 1,531,995

38 不能 鄭Ｏ芬 1,818,442 3,203,659

39 不能 鄭Ｏ容 1,818,442 3,203,659

40 不願 施Ｏ男 12,661,628 22,306,753 領取現金補償(更新前

價值) 41 不願 嚴Ｏ元 214,209,857 377,386,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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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估價結果：選定巨秉不動產估價師聯合事務所鑑價結果

選定理由：鑑價結果考量更新前土地價值及更新後總權利價值最高

鑑價機構 巨秉估價 宏大估價 景瀚估價
更
新
前

土地平均單價(元/坪) 2,150,000 1,930,000 2,080,000

更新前土地總價(元) 4,923,338,750 4,419,555,250 4,763,044,000

更

新

後

1~2 樓店面平均單價(元/坪) 929,068 813,344 891,575

1~3 樓補習班平均單價(元/坪) 733,061 679,630 633,444

1~3 樓幼兒園平均單價(元/坪) 680,289 639,1666 623,977

2 樓以上平均單價(元/坪) 739,731 711,111 723,156

車位平均價格(元/個) 2,326,039 2,323,742 2,311,597

更新後總權利價值(元) 16,074,335,852 15,442,957,818 15,721,382,669

五、 共同負擔比率：

項目 公開展覽版 大會版

更新後總權利價值(元) 15,785,192,496 16,074,335,852 

共同負擔金額(元) 7,418,678,460 7,377,490,731 

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權利價值(元) 8,366,514,036 8,696,845,121 

共同負擔比率(％) 46.99 45.90 

捌、 議題綜整與歷次會議收斂情形：

項目 議題 審竣版內容

一 更新單元範圍
原事業核定68筆，變更事業調整為77筆土地，經第1次專

案小組原則同意。 

二
現有巷道廢止或改

道

第1次專案小組原則同意： 

1.中山路一段 154 巷 5 弄全段廢止。

2.中山路一段154巷及154巷3弄自底端廢止。

三 建築容積獎勵 
各項獎勵項目，經第1次專案小組原則同意，詳本提案單

「專案小組審竣之建築容積獎勵」內容。 

四 建築規劃設計 建築規劃設計內容，依都市設計審定內容。

五 
財務計畫(104 版本)

─各項費率 

項目 額度 

人事行政管理費率  5％

銷售管理費率 

 5％

5.5％

6％

風險管理費率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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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議題 審竣版內容

六
財務計畫(104 版本) 

─管理維護費用

項目 費用

開放空間管理維護費用 737 萬 2,618 元

綠建築管理維護費用 421 萬 3,830 元

七
財務計畫(104 版本) 

─相關費用

項目 費用

都市更新規劃費用 1,410 萬 2,000 元

不動產估價費用 640 萬元

結構外審規費用 32 萬 9,255 元

燈光設計費用 275 萬元

耐震設計費用 107 萬 5,532 元

交通影響評估費用 130 萬元

環境影響評估費用 261 萬 300 元

八 權利變換選配結果 
權利分配之處理及不能不願分配情形，經第 1 次專案小

組原則同意。 

九 風險控管機制
本案採不動產開發信託辦理，經第 1次專案小組原則同

意。

玖、 提請審議討論：

序 議題 討論議題

一 人民陳情意見
歷次人民陳情意見內容詳附件 7，請實施者說明第 2次

專案小組後人陳處理情形。 

二
財務計畫(104版本) 

─計算基礎

項目 費用

信託管理費

用

2,500 萬元

第 2 次專案小組原同意提列 1,800 萬元，

惟實施者以銀行信託報酬約定書上調至

2,500 萬元，請實施者說明後提請確認 

容積移轉費

用

2 億 5,212 萬 2,811 元

第 2 次專案小組原則同意容積移轉費用

依實際合約提列，並檢附合約佐證，惟經

查檢附合約費用總計僅為 2 億 4,926 萬

6,712 元，故該費用請實施者依實際合約

提列。

三
財務計畫(104版本) 

─特殊工程費用

項目 費用

逆打工法 1 億 4,176 萬 8,200 元

制震器 6,687 萬 4,500 元

第 1 次專案小組請實施者檢附相關評估分析報告，並以

原建築方式間之差額提列，及詳列計算式部分，請實施

者說明後提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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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議題 討論議題

四 選配原則
本次變更事業計畫修正選配原則內容，請實施者說明後

提請確認。

五 資金來源與出資者

本案實施者(中國開發資產管理股份有限公司)不參與都

市更新成本籌措及權利變換分配，實施都市更新事業所

需費用負擔由部分土地所有權人或權利變換關係人按

其權利值比率出資及提供容積移轉土地出資比例占

73.31%)及中國建築經理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其餘資金(出

資比例約占 26.69%)。第 2 次專案小組請實施者於計畫

書中載明，請實施者說明後提請確認。

六
估價內容及結果-

拆遷補償及安置費

依第 2次專案小組委員意見修正估價報告書，修正後各

項估價結果如下，請實施者說明後提請確認： 

1. 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用估價結果總計為 6,635 萬

284 元。

2. 非合法建築物及其他土地改良物拆遷補償費用估價

總計為 1,177 萬 1,263 元。

3. 拆遷安置費用(租金補貼)部分，其補貼單價為：

門牌／性質 租金單價 

區運路 21、23、25、27、29、31、39、

57、59、61 號 1 樓(構造別 RC) 
1600 元/月/坪

區運路 21、23、25、27、29、31、39、

57、59、61 號 2~5 樓(構造別 RC) 
800 元/月/坪

區運路 33 號 1~5 樓(構造別 RC) 960 元/月/坪

區運路 35、37 號(構造別 RB) 1200 元/月/坪

區運路 41 號(構造別 B) 700 元/月/坪

區運路 41、43 號(構造別 RB) 1400 元/月/坪

中山路 1段 154 巷 27 號 1樓(構造別

RC) 
1100 元/月/坪

中山路 1段 154 巷 27 號 2~5 樓、(構

造別 RC) 
800 元/月/坪

中山路 1段 154 巷 3 弄 14、16、20、

22、24 號；5 弄 1、3、5 號(構造別

RC) 

1000 元/月/坪

中山路 1段 154 巷 3弄 14 之 1~4 號、

16 之 1~4 號、20 之 1~3 號、22 之 1~3

號、24 之 1~3 號；5 弄 1之 1~4 號、

3 之 1~4 號、5之 1~4 號(構造別 RC) 

800 元/月/坪



9 

序 議題 討論議題 

七 
估價內容及結果 -

更新前後估價 

依第 2 次專案小組委員意見修正估價報告書，修正後各

項估價結果如下，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確認： 

巨秉估價 

更

新

前 

土地平均單價(元/坪) 2,150,000 

更新前土地總價(元) 4,923,338,750 

更

新

後 

更

新

後 

1~2樓店面平均單價(元/坪) 929,068 

1~3樓補習班平均單價(元/坪) 733,061 

1~3樓幼兒園平均單價(元/坪) 680,289 

2樓以上平均單價(元/坪) 739,731 

車位平均價格(元/個) 2,326,039 

更新後總權利價值(元) 16,074,335,852 

八 共同負擔比率 本案共同負擔比率為45.90%，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確認。 

九 聽證結果做成決定 

詳聽證結果做成決定綜理表，另聽證小組請實施者就區

運路 59號 4樓之地下室權值提供第 2方案(詳附件 8)，

依使照所載地下室面積平均估算 15 戶所有權，並與該

15戶住戶清楚溝通說明相關估算內容並瞭解其意願，請

實施者說明溝通情形及方案內容，提請審議。 

壹拾、 作業單位初審意見： 

(一) 計畫書 P.綜(人陳)-1 請修正為聽證專案小組回應綜理表，另回應綜理表誤

植為公聽會發表意見部分，請一併修正。 

(二) 綠建築保證金請依 110年 6月 28日市府公告協議書計算。 

(三) 實際進度請依實際執行進度修正。 

(四) 實施者證明文件請更新公司變更登記。 

(五) 有關建築改良物之非合法建築物及其他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用明細表，

部分建物門牌有多位使用者或管理者，為利後續執行補償金發放，請於計

畫書分別載明個人應補償金額。 

壹拾壹、 以上符合法定程序，提請大會審議 

壹拾貳、 決議： 

一、 除以下各點意見外，其餘變更事業計畫及擬訂權利變換計畫內容依專

案小組審竣內容、作業單位初審意見、提會簡報及實施者會上補充說

明及自提修正內容通過。 

(一) 人民陳情意見，涉及地下室估價部分，經實施者說明依使照均分地

下室面積予 15 戶後，未增加陳情人(區運路 59 號 4 樓)之權值，故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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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原估價條件，並請實施者再妥與溝通並於核定前檢附相關協調

證明文件。涉及出資及撥款方式部分，屬私契約約定內容，後續請

實施者向出資者充分說明。涉及有屋無地者，建物經濟耐用年數加

計，請實施者配合會上委員意見修正。 

(二) 同意本案提列：信託管理費用 2,500 萬元；容積移轉費用 2 億 5,212

萬 2,811 元；特殊工程費用制震器 6,687 萬 4,500 元及逆打工法 1 億

4,176 萬 8,200 元，惟請補充說明逆打工法採用之必要性。 

(三) 同意本案變更事業計畫修正之選配原則。 

(四) 同意本案資金來源及出資者，共同負擔費用由部分土地所有權人或

權利變換關係人出資及提供容積移轉土地之費用，出資比例本次提

會占 64.7%，其餘由中國建築經理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資金，核定前倘

所有權人出資比例調整，授權作業單位檢核。 

(五) 同意本案估價結果如下： 

(1) 拆遷補償費用依本次提會估價結果辦理，並提列共同負擔費用

7,812 萬 1 ,547 元。 

(2) 拆遷安置費用(租金)依本次提會估價結果辦理。 

(3) 店面、補習班、幼兒園、 2 樓以上平均單價及車位平均價格依本

次提會估價結果辦理。 

(六) 同意本案共同負擔比率 45.90%。 

二、 本案聽證結果詳後附「聽證結果做成決定綜理表」，請實施者再予逐項

補充答辯陳述人所提意見。 

三、 有關計畫書內容、面積、圖表及計畫圖，授權作業單位再行檢核，若

有誤植部分一併修正。 

四、 請實施者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第 9 點規定辦理。 



1

「變更新北市板橋區中山段 1716 地號等 77 筆(原 68 筆)土地都市更新事業
計畫案」及「擬訂新北市板橋區中山段 1716 地號等 77 筆(原 68 筆)土地都
市更新權利變換計畫案」聽證結果做成決定綜理表 

序

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1 

自

行

發

言 

林Ｏ德 

1. 這個都更案的話，現在看起

來原物料跟人工成本再增

加，或許未來央行升息，整

個都更案費用會往上拉，是

否有相關評估，假設我們升

息 1%，對我們額外支出會

有多大影響。

2. 地主簽名會有一個遷移資

金的補助，這個資金的補助

我印象是 2 個月，假設我們

扣除天災這種非人為因素

發生，如果施工超出 49 個

月，接下來租金是怎樣的處

理方式。

3. 契約內容有提到，興建保固

相關，裡面的保固有包含哪

些項目，哪些項目是有保

固，保固期是多久，品質上

面怎麼去保證。

1.都更共同負

擔以權利變

換核定內容

為準。另本

案採地主出

資，金額會

以土地融資

方式一次到

位，初估約

80 億，相關

評估分析內

容業於地主

代表會上說

明。

2.租金補貼係

以權利變換

核定內容為

準，約 49.5

個月，於實

際拆屋時始

發放。

3.本案提供主

體結構保固

15 年，其他

設備保固 2

年，後續會

載明於事業

計畫書。

2. 有出資之地

主，出資部份

之租金實報

實銷。

陳述人所陳意見

皆無爭點，理由：

第 1 點：詢問出

資費用，依規定

由出資者與實

施者自行協議

出資費用，故涉

及私契約，非屬

都市更新審議

範疇，故無爭

點；惟請實施者

妥予所有權人

溝通說明。 

第 2、5 點：詢

問租金補貼安

置期間，本案係

依「新北市都市

更新權利變換

計畫提列共同

負擔項目及金

額基準」規定提

撥，故無爭點；

惟仍請實施者

妥予所有權人

溝通說明。 

第 3、4、6 點：

詢問契約及保

固，實施者表示

提供主體結構

保固 15 年，其

他設備保固2年

請於計畫書載

明，其餘涉及私

契約，非屬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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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4. 委託代理實施契約書，有

99 年左右簽署的，關於這

些內容，如同上述提的幾點

意見，是否可以再做一個內

容相關修正跟附加條款上

去。

5. 上述第二點會議記錄上，請

再提供相關資料讓我們做

參考，至於地主上面簽名租

金補貼是 49 個月，我並不

曉得說這個施工期拉長以

後，租金補貼上是怎樣的處

理方式。

6. 都更案，本身建築上面我有

看到，建築相關保固是由承

造人執行興建保固相關事

宜，保固上面哪些有保固，

哪些沒有保固，保固期間是

多長時間?

5.租金補貼係

以權利變換

核定內容為

準，約 49.5

個月，於實

際拆屋時始

發放。

6.本案提供主

體結構保固

15 年，其他

設備保固 2

年，後續會

載明於事業

計畫書。

4. 保固內容將

補充於事業

計畫，其餘屬

私約內容。

5. 同 2。

更 新 審 議 範

疇，故無爭點；

惟請實施者妥

予所有權人溝

通說明。 

2

-

1 

自

行

發

言 

林Ｏ宏  

 

1. 我們在第二次專案小組會

議，小地主的陳情函，被都

更處遺失掉，第二次專案小

組會議本地主的陳情函被

都更處遺失，他們親口告訴

我的，那小地主的聲音就消

音了，說要延期召開第三次

小組會議，也是林處長親口

告訴我要召開第三次專案

小組會議，還沒有開就已經

開聽證大會，我不知道都更

處為何會把我的陳情函遺

失，林處長他說是為了我們

小地主的好，所以才會召開

第三次的專案小組會議，那

為什麼會不召開，是承辦人

親自打電話告訴我說是因

為，實施者提出的方案不夠

陳述人所陳意見

第 1~4 點無爭

點，第5點不予

採納，理由： 

第 1~4 點：詢問

第2次專案小組

提供陳情函及

召開聽證會事

宜，有關陳述人

於小組會上的

發言內容作業

單位已彙整製

作於會議紀錄

中；另依第 2 次

專案小組會議

紀錄結論，請實

施者依會議結

論修正計畫書

後，以續行聽證

程序，因本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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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完善，所以先暫停召開第三

次的專案小組會議，所以都

更處要先給我的一個回

答，為甚麼我的陳情函會遺

失，為甚麼代表都更處林處

長，說要召開第三次專案小

組會議未召開，那就先召開

了聽證會議。 

2. 剛才都更處承辦的股長，妳

從頭到尾都鬼話連篇，因為

妳之前並沒有參與遺失案

的討論，第二個妳並沒有參

與林處長跟我們達成的協

議，遺失掉之後，都更處只

有電話告知我們說，我們要

補電子檔，但都沒有一句道

歉，今天我才聽到妳說道

歉，會議記錄上都有記載我

們的陳情內容，如果說可以

確認的話，那我們可以再提

供我們的陳情書做一個比

對，做一個求證。

3. 關於第三次專案小組會

議，是你們林處長，他告訴

我們講說，原來是要我們召

開全體住戶專案小組會

議，我們說全體住戶的話就

是霸凌我們小地主，所以林

處長親口跟我們講，只有委

員跟我們，還有都更處召開

第三次專案小組會議。

4. 我們也是依照法令，這樣講

的話，林處長答應我們要開

第三次專案小組會議，那既

然長官他不懂法律，他違背

第二次專案小組會議決

議，我們就人民的陳情函，

我們有請上去，並不是由都

更處去擷取，而必須要給其

他委員大家都要來看的，而

第2次小組已收

斂，故市府依規

定辦理聽證程

序，市府已向陳

述 人 說 明 在

案，故無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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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且委員們根本都沒有看過

我們的陳情函，我們的陳情

是要給委員，去審閱去發表

意見，並不是我們只在會議

上發表內容而已，我不知道

副處長知否，我們第二次的

專案小組會議，我們小地主

在發言時候，是只有幾分鐘

嗎，只能發言三分鐘。 

5. 都更案沒以誠信互信的

話，這個都更案是非常可悲

的，專業會使人家高傲，我

是區運路 59 號的小地主，

都更案是為了配合市府政

策，憲法會保證我們的財產

權，難道我們一輩子的財

產，要給實施者去做操弄

嗎，我們不清楚所謂都市更

新法令規則，還有估價原

則，小地主就只能聽實施者

的發號施令嗎，以我們 59

號 4 樓地下室的權益，而且

109 年實施者明白告知我

們，15 戶住戶，只要提供

合約書就會記錄計價，我們

59 號 4 樓，我們翻箱倒櫃，

我們 30 幾年前的合約書，

我們提供估價師跟實施

者，109 年就已經提供，現

在書面上還記錄說我們沒

有提供，為什麼會小地主與

實施者對於合約書的差異

會這麼大，當時 109 年我們

提出合約書之後，估價師也

提出 200 多萬的估值，當時

估價師也說正在跟市政府

相關單位提出，然後又等下

一次會議，又等下一次會

議，加上都更處把我們陳情

函遺失，林處長說要開會又

5. 本案係以合

約書中有載

明地下室使

用權(約定專

用權)作為估

價依據。

另陳情人所

稱合約產權

包含地下室

乙節，查地政

機關無登記

且同棟其餘

住戶均有此

一情形，故仍

以地政機關

登記內容為

準。 

第 5 點：涉及地

下 室 估 價 部

分，經查該地下

室未經地政機

關登記，惟 76

字第 1364 號使

用執照所載地

下 室 面 積 有

113.64 平方公

尺，屬區運路

57、59 及 61 號

共 15 戶住戶之

防空避難室，經

會上實施者提

供第 2方案，依

使照所載地下

室面積平均估

算 15 戶所有

權，未增加陳述

人之權值，故仍

維持原估價條

件，所陳意見不

予採納，惟請實

施者妥與所有

權人溝通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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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不開會，111 年第一次專案

小組會議，小地主只能發言

三分鐘，第一次還不給我們

發言，第二次三分鐘，第二

次專案小組會議之後，我們

依照第二次專案小組會議

紀錄，我們請實施者，都更

處還有我們三方在都更處

去做協調，再度請實施者跟

估價師去看合約書，確認我

們購買的坪數有包含地下

室，估價師也估算出來一個

值 258 萬，地主依照估價師

跟實施者的遊戲規則提出

合約書，然後一再的刁難我

們小地主，再加上都更處的

配合，我今天只是還捍衛我

們小地主權益，兩位委員這

邊來只是來這邊一天的工

作，希望就是說學者委員要

有公平公正同理心，來幫我

們地主把關。 

2

-

2 

自

行

發

言 

林Ｏ宏(王Ｏ玉代)(含書面

意見) 

【會上發言】： 

1. 主席好委員好，我覺得會走

到聽證會真的始料未及，同

意都更是來自信任，信任來

自誠信，實施者已經要核

算，我是委建合約書，這是

我要強調的，就請委員這邊

考量到權利人的權益，109

年的時候就已經給實施者

看，當時有給一個數字，只

是出爾反爾到現在，才會走

到今天聽證會，我認為權利

人是要保障的，我們所知有

限，我們是匱乏的，我們只

知道實施者在 109 年告訴

1.  

(1) 首先說明，

本案更新前

估價條件第

9 點僅針對

未登記產權

之地下室，

有相關資料

證明具使用

權者，考量

以使用權價

值 (無土地

產權 )角度

評估，在評

陳述人所陳意見

第1、6~8、16(1)

點不予採納，第

2~5 、 10~15 、

16(2)、17(1)點

無爭點，第9點

未便採納，第

17(2)點採納，理

由： 

第 1、6~8 點：

涉及地下室估

價部分，經查該

地下室未經地

政機關登記，惟

76 字第 1364 號

使用執照所載

地下室面積有

113.64 平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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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我們，所以 109 年就提供合

約書，但是是一封遞不出去

的合約書，我請委員考量這

是小地主權益，我依照實施

者估價原則提供了合約書。 

估性質上屬

於附加的使

用效益，並

非以合法建

物完整所有

權評估。 

(2) 地下室產權

仍依照各戶

合法建物登

記 面 積 評

估。 

(3) 次查，本棟

57 號 1~4

樓 、 59 號

2~3、5 樓及

61 號 2~5 樓

等 11戶房屋

稅 籍 證 明

書，其同樣

都有 7.6 平

方公尺之地

下室(約 2.3

坪 房 屋 面

積)，判斷本

案地下室產

權當時應該

都未辦登記

給各戶。 

(4) 因一樓原委

建合約明確

載明具有地

下 室 使 用

權，故以使

用 權 價 值

(無土地產

權 )計入一

樓權值，符

合 估 價 原

則。 

尺，屬區運路

57、59 及 61 號

共 15 戶住戶之

防空避難室，經

會上實施者提

供第 2方案，依

使照所載地下

室面積平均估

算 15 戶所有

權，未增加陳述

人之權值，故仍

維持原估價條

件，所陳意見不

予採納，惟請實

施者妥與所有

權人溝通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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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2. 整個估價就是一個層層稀

釋，估價原則是我們不知道

的權益的問題，估價條件裏

頭，五層樓公寓在事業計畫

獎勵是 10%，我不知道為甚

麼到了估價原則是 5.8%，

這是我不清楚的地方，明明

在事業計畫是 10%，為甚麼

現在是 5.8%？

3. 我們在估價條件裡面是用

合併的，每一宗地都是

300%，區運路跟新府路的是

18 米跟 25 米，還有未鄰建

築線的，我們不懂，但委員

你們懂，估價師在評估這個

是有評估出來嗎？

2. 更新前獎勵

係屬外加型

價值，依估

價原則予以

折減。

3. 更新是以一

宗基地計算

容積率，無

拆 分 容 積

率。

2.更新前土地

估價依照都市

更新權利變換

不動產估價報

告書範本及審

查注意事項，更

新前均依照法

定容積估價為

原則，但由於本

案更新獎勵中

對於4樓以上合

法建物坐落之

土地有特殊獎

勵 10%，因此按

規定需納入考

量此一因素予

以調整地價，並

考慮折減後(平

均 容 積 約 為

305.6%)，予以

評估更新前合

併後土地權利

價值。 

3.除前述容積

率高低不同因

素外，各宗土地

價 值 評 估 因

素，由於土地所

座落區位條件

之不同，其土地

價值也會有所

不同，故在推估

各筆土地之價

值時，有考量因

素包括地形、地

勢、面前道路路

寬、土地臨路數

量、距離計畫道

路遠近、平均寬

深度、面積、商

第 2、10(4)點：

詢問更新前估

價條件訂定，故

無爭點，惟請妥

予所有權人溝

通說明。 

第 3、10 點：詢

問宗地劃分及

估價，其由專業

估價者於評價

基準日之進行

估價，並經歷次

專案小組充分

討論，且提送新

北市都市更新

及爭議處理審

議會進行審議

確認，故無爭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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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4. 容積移轉部分我們提供

2.5 億，當時實施者評估目

前不恰當，但我們有人要那

就納入了就通過，今年度容

積移轉是停止計息，請實施

者評估容積移轉創造多少

利潤，是所有地主都得到

嗎；事業計畫的時候容積移

轉要納入共同負擔，但實施

者現在是用房價先行折

付；在選屋的時候，有出資

的，代為出資的，容積移轉

視為出資，我只是一個小小

公寓，我選的很害怕，不是

應該要用土地先行選屋

嗎？

4. 容積移轉係

由 地 主 提

供，並視為

出資額度與

實施者協議

出資。

業效益、視野景

觀、使用現況、

鄰避設施、及其

他足以影響價

格之因素（各項

因素仍得視實

際需要調整）。 

4. 容積移轉效

益說明如下：

容積移轉前

共同負擔約

67.5 億，容

移後共同負

擔 約 73.8

億，增加成本

(含營建、管

銷、購地等相

關 費 用 ) 約

6.3 億元；容

積移轉前總

銷 約 150.6

億，容移後總

銷 約 160.7

億，增加更新

後 價 值 約

10.1 億元；

故所有權人

分回價值增

加 3.8 億

元，均由土地

所有權人所

共享。 

第 4、13(1)、14

點： 

1.詢問容積移

轉、出資部分，

本案容積移轉

由地主提供，並

視為出資額度

部分，涉及私契

約，非屬都市更

新審議範疇，另

容積移轉效益

屬全體共享，實

施者已載明於

計畫書綜理回

應，後續一併於

計畫書相關章

節載明，故無爭

點。 

2.詢問選配部

分，依本案選配

原則進行選配

更新後房地由

土地所有權人

及權利變换關

人選配 A棟，另

於變更事業新

增惟經實施者

與權利人協議

同意者不在此

限進行選配。本

案選配原則提

送新北市都市

更新及爭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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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書面意見】： 

5. 都更處罔顧市民的權益，任

意更改都更程序：第二次專

案小組會議，我的書面陳情

被都更處「遺失」了!人民

的聲音被「消音」了；延期

要召開第三次專案小組，逕

行召開聽證會

(1) 第一次專案小組採視

訊會議，第二次專案小

組會議小地主有書面

陳請，但第二次專案小

組 會 議 的 會 議 記 錄

中，小地主的陳情書被

「不見」了!小地主的

聲音被「消音」了，請

告訴小地主為什麼？

小地主對權利變換諸

多陳情、質疑、聲明都

無法依程序討論、審

查、回應。 

(2) 9/14 日都更處告知

9/22 日下午 3：00 市府

11 樓 1122 會議室召開

第 三 次 專 案 小 組 會

議；9/19 都更處卻來電

告知會議延期，詢問何

時會召開，遙遙無期，

詢問理由實施者所提

另地主得優

先 選 配 A

棟，剩餘戶數

及 B 棟由出

資者再行選

配(惟經實施

者與權利人

協議同意者

不在此限)，

以保障原地

主之選配權

益。 

理審議會審議

確認，另涉及協

議部分非屬審

議範疇，故無爭

點；惟請實施妥

予所有權人溝

通說明。 

第 5 點：詢問第

2 次專案小組提

供陳情及召開

聽證會事宜，有

關陳述人於小

組會上的發言

內容作業單位

已彙整製作於

會議紀錄中；另

依第2次專案小

組會議記錄結

論，請實施者依

會議結論修正

計畫書後，以續

行聽證程序，因

本案於第2次小

組已收斂，故市

府依規定辦理

聽證程序，市府

已向陳述人說

明在案，故無爭

點。 



10

序

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方案不夠完善。 

11/13竟收到12/6日要

開聽證會，延期不召開

第 三 次 專 案 小 組 會

議，直接「快速」召開

聽證會，這是依法的都

更更程序？ 

11/14 至都更處了解，

詢問為什麼，理由竟是

俞承辦「調職」沒交

代，但要召開第三次專

案小組會議「處長」知

道啊，我們還當面跟處

長溝通，處長還說這是

為我們好。 

(3) 官商關係，無盡想像，

政府不是信誓旦旦要

替市民「把關」會保障

市民的權益、財產，此

講都更處說明，請委員

查明，也請政風單位調

查。 

(4) 都更走到這，我最難過

的，不是這個都更團隊

欺詐我，而是我已無相

信這件都更的能力了。 

6. 誠信

(1) 青山宮引彈自盡槍手

臨終遺言：「我受不

了，社會就是人吃人，

誰有權利說了就算」，

我們的都更也是如此

嗎？家是我的，房子是

我買的，我不是它的主

人嗎？ 

(2) 我病了!弱肉強食，多

數決的霸凌，否定我家

的價值，會硬拆我的

家；精心算計、層層稀

釋，只能硬吞「嗟來

6. 同序號 2-2

補充答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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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食」。 

(3) 地下室以「合約」估價

是實施者說的，增補新

權值是估價師說的；權

值預估試算是實施者

提供小地主簽約的依

據；同意小地主訴求，

並承諾依小地主的訴

求調整新權值是 111年

2 月 9 日跟領銜估價師

作最後溝通，承諾專案

小組審查後補給新權

值，並幫小地主擬寫、

遞送陳情書；然後說不

算就不算，「欺詐比暴

力的強劫更可惡」! 

(4) 一個以「誠信」自詡的

都更團隊，卻出爾反

爾，極盡所能，一味地

扭曲事實，似是而非地

強辯，規避責任，合理

化算計，我不「信任」

這樣實施者，還要受逼

迫把家給他嗎？ 

7. 地下室的權值估算不合

理，實施者出爾反爾，漠視

我的權益。

(1) 實施者及估價師一次

又一次強調表明本宗

的地下室估價原則，以

「合約」論定。實施者

以 61 號 1 樓有「合約

書」估價。 

(2) 109 年小地主依實施者

及估價師的要求「兩

度」出示三十年前委建

的契約，具體舉證購買

地下室的事實。 

(3) 109 年，小地主兩度出

示委建合約書給實施

7. 同序號 2-2

補充答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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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者、估價師，估價師承

諾補給地下室的新權

值，後又說改以新權值

約 200萬元讓小地主先

行選屋，因為實施者說

送件在即，更改牽一髮

動全身，承諾審查小組

後會補給的新權值；自

辦公聽不用去，公辦公

聽可不參加，專案小組

不用登記發言，我都配

合了。 

(4) 111 年 12 月 26 日專案

小組會議紀錄實施者

的綜合回應(一)：「有

關未登記之地下室是

否計入權值乙節，本案

依使用執照登載為內

梯或以當時購買合約

明確載明有約定專用

權等情形判斷。另林先

生所陳買賣契約大於

登記面積，惟該面積無

法直接證明係屬地下

室之面積或為登記誤

差，故不便調整。」 

一一懇請委員為地主

解讀實施者的回應紀

錄： 

實施者的回應證實：本

宗地的地下室估價原

則，實施者是以「合約」

論定；區運路 61 號 1

樓是以地下室的約定

專用「合約」做權值估

價；小地主所陳買賣契

約大於登記面積，證實

係屬地下室之面積，實

施者就會調整。 

且其實早在 109年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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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已經同意要補給小地

主 地 下 室 的 新 權 值

(200 萬)。 

(5) 112 年 2 月 6 日跟估價

師溝通，109 年就已同

意補給權值，為何出爾

反爾，估價師表示實施

者不肯，小地主說第二

次專案小組實施者的

回應，只要證實(見前

述)就要調整，估價師

表示要再問實施者，要

實施者自己「吞」下去。 

(6) 112年 5月25日終於在

承辦協助、見證下，在

都更處小地主再度出

示合約讓實施者、估價

師過目，證實所陳買賣

契約大於登記面積，係

屬地下室之面積，估價

師試算金額 258 萬。 

(7) 112年5/26日小地主講

承辦協助發文給實施

者試算新權值比例，並

與地主就其他估價問

題作溝通協調。 

(8) 推動都更是近年來的

政策，且三十年前的地

政登錄不盡完善，產權

複 雜 是 都 更 棘 手 問

題，權狀上沒有登錄或

許是三十年前是政府

法規或建商的疏漏，但

都不應因此否定小地

主有委建購買(起造

人)的事實，損害權利

人的權益；且本件權變

估價也有權狀上沒有

登錄的案例，實施者及

估價師也以顧及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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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人，不也從寬論定。故

實施者及估價師理應

顧及小地主(權利人)

有委建購買事實的權

益，以「合約書」估價

原則論定估價。 

(9) 每個案例都有「第一

次」沒有第一次就沒有

案例，在產權複雜所致

的爭議問題上，莫不為

顧及權利人的權利，不

損害權利人的權益，以

「特例」從寬論定處

理；小地主已依「合約

書」估價原則，具體舉

證委建契約，請顧及小

地主有委建購買(起造

人)的事實及權益。 

(10) 本宗地的地下室權值

估價以「合約」論定原

則，是實施者及估價師

訂的估價原則；估價師

也以區運路 61 號 1 樓

有地下室的約定使用

「合約」做權值估價，

公平、公正是實施者保

障地主權益的態度，區

運路 61 號 1 樓以「合

約」做權值估價，實施

者和估價師不也要公

平對待小地主？ 

(11) 實施者說估價條件地

主無異議通過？如果

無異議，小地主為何痛

心陳述「欺詐比暴力強

劫更可惡」，為何一再

向實施者反映小地主

被低估。為何跟領銜估

價師溝通再溝通，為何

一路堅持到聽證會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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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請。只是弱肉強食，蚍

蜉撼樹，小地主「異議」

能奈何，實施者漠視小

地主 109年就具體舉證

委建契約的事實及權

益，「搶走」我的家產。 

(12) 同意都更是因為「信

任」，信任來自「誠

信」；實施者堅守誠

信，是對小地主勇於負

責的態度，也是小地主

對實施者最卑微的請

求，不是嗎？ 

(13) 綜上，小地主 109 年

就依實施者「合約書」

估價原則具體舉證，實

施者也兩度明確地試

算金額，在都更處更更

有承辦見證，估價師估

權值 258 萬；故懇請委

員 顧 及 權 利 人 的 權

利，不損害權利人的權

益，且秉持地主利益最

大化的原則，維護小地

主權益，同意我們的陳

情，並要求實施者，不

應一再背信，信守「誠

信」，審查小組後，依

我們的訴求補給我應

有的權值，不勝感激! 

8. 61 號 1 樓的合約書

(1) 61號1樓提出是怎樣約

定使用的合約書，109

年權利變換估價時，小

地主曾要求實施者出

示 61 號 1 樓約定使用

合約，實施者以保護個

資從未出示。 

(2) 109 年兩度詢問估價

師，估價師也無法出

8. 同序號 2-2

補充答辯 1。



16

序

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示。 

(3) 112 年 5/24 日至都更

處，發現估價報告書竟

沒附 61 號 1 樓約定使

用的合約書。 

(4) 112 年 5/25 日都更處，

小地主出示委建合約

書；實施者出示 61 號 1

樓約定專用合約書，但

跟小地主不同，估價師

說當年會有不同「版

本」。 

(5) 112年6/21日估價師用

手機竟出示 61 號 1 樓

另一本委建購買合約

書； 

(6) 61 號 1 樓有幾本合約

書？請委員查明。 

9. 權值分配不合理(預估值比

例與現估值樓層比例落差

太大)

(1) 99 年，實施者整合地主

時對本件都更案的權變

做評估說明，並提供巨

秉事務所權值分配比例

的預估及試算公式(試

算公式：比例 X 建坪 X

房價 X+車位單價)，讓每

位地主估算自己都更後

的分配，了解樓層間的

價差比例；而本次領銜

估價也是巨秉事務所，

為何在樓層差距比例今

昔卻有極大差異？ 

試問： 

比例 1.81，建坪 33 坪，

現 在 權 值 比 率 是

0.5388%；比例 1.78，建

坪 35 坪，權值比率應是

多少？ 

9.

(1) 99 年為預

估值，歷經

範圍變動

等，仍以估

價基準日

當期為準。

第 9 點：涉及估

價權值，本案係

由專業估價者

於評價基準日

進行估價，經歷

次專案小組充

分討論，以新北

市都市更新及

爭議處理審議

會進行審議為

準，故所提簽約

時預估權值的

比例，涉及私契

約，非屬都市更

新審議範疇，故

未便採納，惟請

實施者妥予所

有權人溝通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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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比例 2.02，建坪 30 坪，

房價 102，權值比例是

0.7496%；比例 1.78，建

坪 35 坪，房價是 75 萬，

權值比率應是多少？請

實施者幫忙試算，謝謝! 

(2) 權值預估和領銜估價都

是巨秉事務所，在環境

條件都沒改變下，但何

以現在小地主與一樓價

差比例與簽約時權值預

估竟有 20%差距(甚至更

多)，變動如此之大，估

價的專業性與可信度

呢？ 

(3) 整合時提供的預估權值

試算，是小地主簽署同

意書的依據，也是對實

施者的信賴，更是實施

者對小地主參與都更權

益的保障與承諾，因

此，預估值應是現在估

價的依據，不是騙得同

意書的手段，委員會容

許實施者這種欺騙取得

同意書的手段？ 

(4) 本宗地有 61 號、59 號、

57 號三棟五層樓公寓；

61 號 1 樓臨馬路，土地

9.28 坪，主建物 80 平方

公尺，騎樓 19.90 平方

公尺，佔用騎樓為主要

店面，正路沖(報告書中

扣 0.05%)，有變電箱，

紅綠燈，後為住家，住

屋的兩側是人行通道，

沒有隱私，請問這樣的

條件，店效多少？樓層

差不合理。 

(5) 其餘十四戶皆由臨區運

(3) 99 年為預

估值，歷經

範 圍 變 動

等，仍以估

價 基 準 日

當期為準。

(2) 一樓與樓上

層之樓層效

用比，依市

場調查結果

符合行情。 

(4) 本案61號目

前 店 面 使

用、57、59

號 1 樓為住

家使用，因

此估價上 61

號是以店面

估 價 ； 而

57、59 號 1

樓以住家評

估，經調查

區域周邊公

寓1F巷弄內

1 樓住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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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路共有私有土地進出，

外設大門，外車、外人

皆不得隨意進入，59 號

1 樓、57 號 1 樓應無店

效，如無店效，諮詢前

期建築事務所，沒有店

效的巷弄一樓住家與樓

上住家相差無幾，因為

除了可及性，隱私、採

光都不及樓上。(但景翰

卻是以店面估價，實施

者說調高一樓是因有空

地可建建加蓋使用，合

理嗎？ 

(6) 估價師說調高一樓的權

值是讓一樓能買回更新

後店面的坪數，這樣估

價邏輯合理？請問委員

以61號 1樓的權值能買

回幾坪更新後店面的坪

數，對應 59 號 4 樓可買

回更新後住宅均價坪數

幾坪？ 

(7) 都市更新權利變換的價

值基礎為土地價值及貢

獻度，估價師在採用區

分土地持份地價立體化

的評估一再調高一樓權

值，是不是與更新前的

權利價值回歸土地價值

為基礎之觀念悖離？是

不是對於一樓持有者有

較大的利益？(摘錄台

北市不動產估價師公會

法紀諮詢委員會主任委

員、巨秉不動產估價師

聯合事務所所長一張能

政都市更新權利變換前

後權利價值評估之探

討)，請問張所長所言為

易案例，並

以其交易單

價與區域合

理樓上層單

價計算相對

價值比例，

1F 單價當作

住家使用者

佔約為樓上

層單價之價

值比率約為

120%~135%

之間，而考

量 57、59 號

1 樓出入巷

道 約 為

2~3M，條件

較差，故給

予垂直效用

比 115% 評

估。 

(5) 同(4)

(6) 同(4)

(7) 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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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何？ 

(8) 四樓為什麼一定最低

小地主的房子格局方

正，面寬，前是幼稚圍

空地及三層樓矮房，後

是皇翔大樓開放空間及

巷道，採光視野極佳，

非其他宗地連棟狹長公

寓，沒有暗房，甚至兩

間衛浴都有大窗；房屋

結構極佳，沒有壁癌，

不會漏水，有隔音窗，

三十年來經過維護整修

裝潢，甚至比三十年的

空屋還舒適，沒有路

沖，變電箱、紅綠燈嫌

惡設施，也沒有臨馬路

的落塵車聲；也沒有緊

臨臨房的暗房，與 57 號

共用樓梯，室內面積最

大，權值卻是最低，我

不同意。 

A.實施者的理由是民俗中

的「四」的諧音，頂樓

可增建使用，但四的諧

音只是建物估價條件之

一，估價只取我四樓諧

音的「缺」，但卻漠視我

建物其他的「優」，況且

時代再改變，30 年的老

公寓，屋況更形重要吧!

再說頂樓增建不是不能

算權值嗎？而且59號的

頂樓現況是沒增建：再

者現估四層樓公寓的宗

地，四樓有因為「四」

最低？ 

B.詢問前期建築公司：不

管是四層樓或五層樓公

寓，次頂樓不必爬高爬

(8) 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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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滿，也不像頂樓又熱又

會漏水，所以不會最

低；再查詢地產天下、

好時價提供實價登錄統

計報導，沒有加蓋的五

層樓公寓，四樓絕不是

最低。 

C.預估時四樓也沒有最

低，現在最低，請說明

理由，估價師說他只是

「微調」而己，但本都

更案更新後房價一坪

8、90 萬，小地主的東西

本來就少，這樣微調對

小地主影響多少呢？我

不同意。 

(9) 綜上：現在估價師在「比

例」上己做調整，但卻

也只是「微調」，與簽約

時預估權值的比例，還

有極大落差，且與 109

年在事務所溝通，還有

好大差距! 

10.宗地估價不合理

(1) 實施者說我們的權值變

少，是後側土地價值變

高了，因為富鉅鼎興

建，留有巷道，後側土

地可以自己蓋，不必靠

前側，是這樣嗎？當然

可以自己蓋，只是沒有

18 米區運路、25 米新府

路，六米巷弄「怎麼

蓋」；沒有前側土地，內

地土地開發將受限，空

地還是空地，沒有建築

線還是沒有建築線。請

委員再審慎評估其差異

性及現在調整合理性。 

(2) 本都更案分割宗地估

(9) 同(4)

10.更新前土地

估價依照都

市更新權利

變換不動產

估價報告書

範本及審查

注意事項，更

新前均依照

法定容積估

價為原則，但

由於本案更

新獎勵中對

於 4 樓以上

合法建物坐

落之土地有

特 殊 獎 勵

10%，因此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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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價，本宗地是 1743、

1743-1，土地 146.11，

臨 18 米區運路，地處邊

地(本宗地是最左邊，最

右邊是臨新府路薑母

鴨)，左臨皇翔大樓開放

空間，前方為運動場，

視野景觀最佳，公告地

價高，建物屋齡最新，

基礎容積 300%，有五層

樓合法建物獎勵 10%；而

一牆之隔幼稚園的空

地，前有另一店家(猪腸

冬粉)，有臨 18 米區運

路？估價每坪 227.7

萬、227.8 萬，請委員再

審慎評估其差異性及合

理性。 

(3) 後側宗地大都未臨 8 米

路(甚至是六米、4 米)，

為何「估價原則」中基

礎容積都是 300%，合理

性？有考量到沒合併前

的差異、公平性？ 

(4) 有五層樓合法建物獎勵

10%，為何「估價原則」

中折減為 5.8%？合理

性？ 

規定需納入

考量此一因

素予以調整

地價，並考慮

折減後(平均

容 積 約 為

305.6%)，予

以評估更新

前合併後土

地 權 利 價

值。除前述容

積率高低不

同因素外，各

宗土地價值

評估因素，由

於土地所座

落區位條件

之不同，其土

地價值也會

有所不同，故

在推估各筆

土地之價值

時，有考量因

素 包 括 地

形、地勢、面

前 道 路 路

寬、土地臨路

數量、距離計

畫 道 路 遠

近、平均寬深

度、面積、商

業效益、視野

景觀、使用現

況、鄰避設

施、及其他足

以影響價格

之因素（各項

因素仍得視

實際需要調

整）。而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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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補償不公平

他案都更室內裝潢都是有

補償，但本案都更為何唯

獨幼稚園有補償，區運路

59 號 4 樓為何沒有，請委

員檢視「量身訂做」的估

價條件 11；況且不合法的

違建、增建都有補償？但

估價師要我不要為難他，

安慰我說離都更拆房還有

幾年可住，但小地主的權

益呢？

12.建築規劃不合理

花木扶疏的中庭變更設計

私人停車位，合理嗎？設計

的位置有考量影響到後側

的店面？有顧及眾人活動

空間及進出方便性、安全性

嗎？試問委員貴宅社區中

庭增設私人停車位，停滿機

陳情人所座

落之 1743、

1743-1 地

號，除依法定

容積外，依照

土地特別條

件，已按上述

原則合理調

整，並因本案

也有 4 樓以

上合法建物

特殊獎勵，同

樣也有納入

評估。 

11.本案拆補費

用係依構造

別、屋齡計算

殘餘價值，無

針對室內裝

潢 予 以 補

償，符合通案

原則；查幼兒

園補償單價

27,290 元 /

坪，貴戶補償

單價 26,829

元/坪，符合

規定。 

12.社區中庭為

緊急使用之

消防救災空

間。 

第 11 點：詢問

建物拆遷補償

費，依「新北市

都市更新權利

變換計畫提列

共同負擔項目

及金額基準」，

合法建物及其

他土地改良物

皆可提列拆遷

補償費，且由專

業估價者以構

造別、屋齡等進

行查估，無針對

室內裝潢予以

補償，符合通案

原則，故無爭

點。 

第 12 點：詢問

建 物 中 庭 設

計，本案於 1 層

設置 26 戶商業

單元，故於 1 層

左側設置2部裝

卸車位，另依相

關規定於1層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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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轎車、喧鬧聲，您同意

嗎？我們褔德公園都還禁

止機車入內，環顧週邊林立

大樓，有哪一棟有設計私人

停車位？ 

13.財務成本不合理

(1) 本都更是自地自建，一

開始實施者評估本案

漫長的都更，購買容移

效益不佳，成本高又會

稀釋地主的土地，但因

有幾位地主要提供容

移，就在一片靜默下通

過；雖然今年止，不再

計價利息，但購買費用

高達 2.5 億，究竟創造

多少利潤？請提出試

算，全體地主都受惠，

受惠多少？且購買容

移 不 是 納 入 共 同 負

擔，怎又視為「出資」？

先行以房價抵付，跟地

主 一 起 同 時 選 配 房

屋？是不是影響土地

地主的權益及影響選

配？ 

(2) 本件都更案因擴大範

圈，成本竟增加 15 億，

但增加多少利潤？提

列合理？成本一再提

列，已超出先前實施者

評估小地主能承擔的

能力，豪宅級的設備是

住得起的家？請說明。 

13.容積移轉

係由地主提

供，並視為

出資額度與

實施者協議

出資。 

另外容移創

造之容積一

併計入更新

後價值，由

地主共享。

13.

(1) 同序號 2-2

補充答辯4。 

(2) 原事業計畫

範圍之共同

負擔約58.8

億元、總銷

售 138.6 億

元、地主分

回 79.7 億

元；擴大範

圍後之共同

負擔約73.8

億元、總銷

售 160.7 億

元、地主分

回 87 億

設高層緩衝及

消 防 救 災 空

間，其餘為開放

空間，留設人行

步道及綠化植

栽，且經專案小

組充分討論，故

無爭點。 

第 13(2)點：詢

問成本部分，有

關本案更新成

本預算(共同負

擔 費 用 ) 係 依

「新北市都市

更新權利變換

計畫提列共同

負擔項目及金

額基準表」規定

提列，且經歷次

專案小組充分

討論，故無爭

點；惟請實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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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限縮選配

(1) 都 市 更 新 能 限 縮 選

配？更新後區運路的

店面、三樓都限縮特定

地主才能選；雖然現已

調高區運路的店面(1

十 2 樓)102 萬，但可有

貼近市場行情？查區

運路巴黎十六區 1+2樓

116.72 坪 ( 含 車 位

15.75 坪)開價 1.58 億

(屋齡十幾年)；至於三

樓就講實施者附近類

似大樓三樓供委員了

解。 

(2) 實施者限縮選配，更新

後區運路的店面由原

地主選配，但為何有非

原地主選配？有開放

給所有地主選配嗎？ 

選配時，小地主想加選

車位，實施者告知小地

主，不能，但所有地主

都沒超選？還有小地

主在封關前才選的車

位，與出資的大地主重

複選，要抽籤的前一

晚，實施者告知不能抽

籤(超額)；所有有超選

的，都沒抽籤？當我回

家，鄰居告知小地主有

被唱名要可抽籤，這又

是什麼選配規則？(想

元。地主分

回價值顯著

增加。 

14.

(1) 本案僅訂定

店面戶優先

原店面，以

保障原店面

戶之權益，

無其他限制

選配。另三

樓係以內梯

連接一樓店

面，故以反

映於三樓更

新後價值。 

本案估價基

準日 109 年

9 月 30 日，

已反映當時

市場行情 

(2) 該店面係因

無人選配，

故由其他地

主選配，選

配原則規定

超額選配不

得抽籤，其

餘公開抽籤

之地主皆於

應分配價值

+10% 內 選

配，非超額

選配。 

妥予所有權人

溝通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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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律師幫我抽到的結

果) 。 

15.其他：這個稱為自地自建

的都更案，一個「奇特」更

新會，十幾年後，似乎已「變

形」了，有出資，有代出資，

有容移出資，有合建，實施

者說不參與分配也分配

了，有合建是不是要百分百

同意。請說明。 

16.諸位委員!

(1) 160 億利益糾葛的都

更，何其複雜；小地主

想自保，何其難；這個

都更折磨我太久了，小

地主夫婦都老了，也累

了，無能為力對應這個

都更團隊，也無力承擔

風險；現在這個家，雖

不是豪宅，卻是好宅

(估價師到過我家應該

認同)，有著一輩子的

情戚記憶，懇請委員將

我們排除都更範圍，讓

小地主的生活歸於平

靜。 

(2) 實施者說都更沒有不

能成，會有「代拆」，

除非有「抱瓦斯桶」

的，真的需要以死護衛

自己合法的家產嗎？

花次長說都更是做「功

德」，那麼同意都更應

該是我們心甘情願，不

應是以多數霸凌，逼人

就範；不應是用我的眼

15.本案為權利

變換，地主依

原更新前價

值比率與實

施者協議出

資，為出資者

之一部份。另

實施者係代

不願出資之

地主出資。 

16.因 區 運 路

57、59、61

號屬同一使

照範圍，且事

業計畫範圍

業經第一次

小組審竣，建

請 不 予 排

除，實施者克

盡職責溝通

協調。 

第 15 點：詢問

實施方式及同

意比率，本案採

權利變換方式

實施，已依都市

更新條例取得

多數決法定同

意比率，故無爭

點。 

第 16(1)點：涉

及排除都更範

圍部分，本案實

施者已達都市

更新條例規定

之多數決同意

比率後提出變

更事業計畫申

請，且更新單元

範圍符合新北

市都市更新單

元劃定基準之

規定，且經第 1
次專案小組審

竣，故依規定續

行都市更新相

關程序，不予採

納。 

第 16(2)點：陳

述人意見為對於

本案意見表達，

另涉及代拆部

分，依規定實施

者於申請代拆前

應本於真誠磋商

精神竭盡協調，

如仍協調不成，

始得向市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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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淚滿足別人的笑容! 

餘生可貴，卻為毫無

「誠信」的都更，自不

量力，生活變調，差點

連命都沒，值得嗎？借

用邱吉爾的話：堅持下

去，並不是我真的足夠

堅強，而是我別無選

擇，因為這是我的家，

我是三個孩子的媽，被

欺詐、逼迫而屈服，不

應是我的選項，不該是

我的身教。 

諸位委員主宰我家「生

死大權」，祈盼委員秉

持您的專業知識，道德

良知，莫為都更而都

更，畢竟都更重建只是

實施者追求利潤諸多

手段中的一種方式而

己，但卻是小地主賴以

生根立命的唯一!謝謝

諸位委員! 

17.最後在此再聲明兩點，請

委員明鑑： 

(1) 小地主沒有簽署變更

事業計畫同意書，若實

施者提出有關小地主

十年前的文件，均屬無

效，「代刻印章授權

書 」、「 代 拆 同 意

書」、、、都作廢了。 

(2) 都更處說不管同不同

意都更，要住在這裡都

要選屋，維護自己的權

益；權利變換計畫中，

表 16-1 土地及建築物

分配清冊(土地所有權

人及權利變換關係人)

序號 26 分配單元是店

17.

(1) 查陳情人無

簽 署 同 意

書，本案變

更事業計畫

同意比率也

無計入，僅

依提供之選

屋申請書登

載。 

(2) 有關單元調

整係屬兩兩

互換，建請

審議會同意

後續調整分

配清冊。 

代為拆除，市府

會依相關規定妥

予審慎辦理，故

無爭點；惟仍請

實施者妥予所有

權人溝通說明。

第 17(1)點：陳

述人意見為對於

本案意見表達，

且陳述人未簽署

事業計畫同意

書，其餘文件係

屬私契約，非屬

都市更新審議

範疇，故無爭點。

第 17(2)點：涉

及 計 畫 書 誤

植，實施者表示

配合修正，故採

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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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25 ， 是 錯 誤 ， 應 是

A3-9F；表 16-2 土地及

建築物分配清冊(出資

者)序號 20 才是店 25，

且變更事業計畫中陳

述地主跟中經溝通才

更改，更是子虛烏有；

在此聲明若有影響小

地主權益，請更正! 

3 

自

行

發

言 

吳Ｏ諆(含書面意見)  

【會上意見】: 

1. 我們的代理實施打著公平

公正旗號，但什麼都不交

代，法源依據跟成本是什麼

哪裡來，銀行估一個概述就

直接貼上去，實際成本跟申

報差了 50%以上，現在 70

萬，私底下報給我們 100

萬，之後是不是就給不出資

的人，給 70 萬，然後賣 100

多萬，是否後續實施者的利

益過大。

2. 我們簽約一人代表我們契

約，全部人跟著畫押沒有辦

法更改，委員產生都是口述

講的，我們有蓋章授權嗎，

之後就是這些委員說什麼

就是什麼，我們不同意你們

就說，委員同意，案子就這

樣進行。

3. 本案案子成本過大，我們分

回持比少了很多，我們只有

50%出頭，我認為我們成本

有問題，遴選三家銀行，最

1. 100 萬係指

現行市價之

估值，屬私

契內容並於

地主代表會

上已說明。

2. 於地主說明

會已陳述說

明。

3. 有關本案共

同負擔以審

議會通過為

準。

1. 本案依權利

變換實施辦

法相關規定

辦理，估價基

準日為 109

年 9 月 30

日，二樓以上

均價為符合

當時行情。另

更新後售價

上漲同時亦

有營建成本

等相關費用

之上漲。

2. 出資人與實

施者間屬私

約行為。另補

充本案實施

者將相關費

用、設計、信

託、成本變動

分析均於地

主說明會上

說明。

3. 出資人與實

施者間屬私

約行為。另補

充說明前於

陳述人所陳意見

第1、3~5、10、

13~16 點 無 爭

點，第2、6~9、

11、12點未便採

納，理由： 

第 1、10、16 點：

涉及代理實施

者，依都市更新

條例規定都市

更新事業計畫

及權利變換計

畫係由實施者

擬訂送主管機

關申請報核，無

「代理實施」之

規定，故本案實

施者仍為「中國

開發資產管理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應負實施

者角色之權利

義務並妥予溝

通說明，故無爭

點。 

第 1、3、4、10、

13 點：涉及成本

及融資銀行等

部分，有關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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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終只給了一家，這個合理

嗎，遴選一家就算，這個方

案又跟其他工地行情不一

樣，我們利息 3%草草了

事，還要收 1%傭金，這樣

要收 4%，外面哪家銀行開

到 4%，是否合理?  

4. 一樓規劃幼兒園內梯給他

們用，我們全部人要分擔這

個成本，我們有公梯外梯給

他，百貨大樓都可以管理使

用時間，第一個影響公設，

第二個影響美觀，蓋了一個

電梯在那裡不能用，以後賣

的時候怎麼跟那些買家解

釋。

5. 我們這個案子實在是太不

合理，自地自建名義，80%

就能過件，目前持比過高，

協議合建同意要 100%，如

果今天工程延宕要怎麼賠

償，如果今天是先拆屋後拆

屋，如果後續發包失敗，是

不是未來要還銀行，那我們

這些被拆掉的要怎麼賠，如

果資金用完，銀行能履約保

證把正案子蓋完，還是說放

著給他爛，現在時代不同，

現在工料都貴，如果真的失

敗了，你們有配套措施嗎，

這案子有問題，案子進度過

快，我認為這案子要暫緩，

4. 依據都市更

新權利變換

法令規定，

營造成本係

由全體土地

所有權人及

權利變換關

係人共同負

擔。另更新

後該戶估價

已計入內梯

價值，權利

價值顯著提

高。

5. 本案採地主

出資，金額

會以土地融

資方式一次

到位，初估

約 80 億，相

關評估分析

內容業於地

主代表會上

說明。

地主說明會

上強調如地

主有相關銀

行提供更優

報價，實施者

將 一 併 考

量，惟至期限

無人提供且

無異議。 

5. 本案實施方

式為權利變

換。自願出資

之地主為出

資者之身份

與實施者協

議分配。

風險控管機

制採不動產

開發信託，後

續興建資金

將全數存入

信託專戶以

確保本案順

利興建完工。

更新成本預算

( 共 同 負 擔 費

用)係依「新北

市都市更新權

利變換計畫提

列共同負擔項

目及金額基準

表」規定提列，

且經歷次專案

小 組 充 分 討

論，並以新北市

都市更新及爭

議處理審議會

審 議 通 過 為

準，惟實際興建

成本等支出費

用及融資銀行

報價，係由實施

者與相關發包

廠商及融資銀

行自行簽訂，故

無爭點；惟請實

施者妥予所有

權人溝通說明。

第 2、6~9、11、

12 點：涉及出資

及契約部分，依

都市更新條例

規定係由出資

者與實施者自

行協議出資費

用後參與權利

變換分配，惟相

關協議內容屬

私契約，及與實

施者另行簽訂

之其餘契約，皆

非屬都市更新

審議範疇，故未

便採納，惟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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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或是停止這案子，等實施者

交代清楚再續行。 

6. 每個事情都推到公約去，然

後再說售價會影響，我們你

們之間有什麼契約關係

嗎，打從選配我就說我跟前

地主有買賣關係，你們說要

認權狀，沒有權狀不給我

選，你跟我說送件前都可以

改，送件前權狀下來了我也

選了，公聽會我也說了，為

甚麼是前一個地主來幫我

做決定，為甚麼我要繼承前

一個地主的合約書，我是以

單純買賣關係，是不是要跟

我重新簽約，你不來跟我簽

約，那就不要把我當地主跟

我收費。

7. 你們跟我說的各種資料前

置資料資金流向，也沒有在

事業計畫裡面，我也沒看到

有提列前置作業費，我繳了

這麼多錢，那是不是等於我

白繳?

8. 動不動就發通知給我請我

繳費，不繳交就不同意出

資，你是在威脅我嗎，你中

華建經資本額 10 億，實際

只有 6億，這案子裡面也沒

有任何抵押品，卻能融資這

麼多資金出來，到時候出事

情，就可以說這是公約跟我

沒關係，拍拍屁股走人，如

果說你們說我們不出資的

地主沒有話語權，對我們予

取予求，我們設立都更法令

是擺好看用還是讓你斂財

用的，既然你認為我們沒有

話語權，我沒有跟你們簽任

何合約，你們就不該提列人

6. 本案報核檢

具當期產權

資料達 80%

之同意書，

並後續於公

展期滿確認

有效，不再

連動產權異

動。

本案無強迫

地主出資，

催繳係確認

繼受地主是

否延續出資

意 願 之 表

達。

7. 於地主說明

會已陳述說

明。

8. 本案無強迫

地主出資，

催繳係確認

繼受地主是

否延續出資

意 願 之 表

達。

7. 前置資金流

向屬出資者

與實施者間

協議內容。支

出收入均已

說明。

8. 人事行政成

本包含整合

控管、專戶財

務稽核、營建

管理、協助信

託與融資及

協調與監督

其他委任廠

商等作業。且

本案歷經長

時間整合溝

通及範圍變

動衍生相關

支出，故以

5%提列。

施者向所有權

人清楚說明。 

第 4、13 點：涉

及幼兒園及補

習 班 內 梯 規

劃，建築設計部

分建築師依建

管規定檢討，且

已提送專案小

組討論及請市

府工務局協助

確認，故無爭

點。 

第 5、14 點：涉

及風險控管機

制，本案風險控

管依都市更新

條例規定採不

動產開發信託

方式辦理，實施

者已於計畫書

載明本案續建

機制內容，故無

爭點；惟請實施

者妥予所有權

人溝通說明。 

第 5、15、16 點：

涉及實施方式

及都更程序，本

案採權利變換

方式實施，已依

都市更新條例

取得多數決法

定同意比率，故

依規定辦理都

市更新相關程

序，故無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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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事管理費，我們又不是同意

你們都更，我是被強制的，

這樣還跟我收錢，非常不合

理。 

【書面意見】： 

9. 本案送件前選配，因前地主

與本人之間交易還沒取得

權狀，代理實施者不給予本

人提前參與選配，並表示送

件前都還可以有變數，直至

選配期尾段取得所有權狀

才給予參加持份選配，既然

如此嚴謹的看待地主，那是

否也該給予後期參與的地

主基本權力，送件公展後，

事業計畫裡的同意書本人

的同意欄位卻是使用上一

位地主的同意書，本人與前

地主只是單純買賣，並無任

何親屬關條，沒有任何繼承

義務，那憑何種依據前地主

可以代替我做同意的決

定，有失新地主該享有的基

本尊重與權力，公聽會上已

經表達過訴求，應該補件改

正，代理實施者自公聽會以

後就再也沒有聯繫新地主

任何補正同意契約，期間內

也不斷設限討要前畫作業

費，否則就以放棄論，沒收

其地主出資份額，在此就疑

問，既然代理實施者與我之

間不存在任何契約關係，為

何可以這樣剝奪我的財

產，前置作業費的收取也不

見事業計畫成本上有所減

額，截止目前所有的開銷沒

有實際上的依據證明，僅憑

口頭告知即扣款，資金的流

向在事業計畫裡完全沒有

9. 本案報核檢

具當期產權

資料達 80%

之同意書，

並後續於公

展期滿確認

有效，不再

連動產權異

動。

本案無強迫

地主出資，

催繳係確認

繼受地主是

否延續出資

意 願 之 表

達。

9. 查陳情人無

簽 署 同 意

書，本案事業

計畫同意比

率 也 無 計

入。另出資與

否係屬與實

施者間的私

權行為。有關

出資權益說

明如下：

出資係屬地

主之權利，而

非義務。本公

司秉持這觀

點而向地主

詢問是否繼

續出資，以保

障其出資權

益，若未出資

則相關費用

由實施者代

為出資。相關

前置作業資

金 因 屬 私

約，皆於出資

地主說明會

上清楚說明

收入支出明

細，並經出資

地主組成之

稽核小組確

認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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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依據可查詢，此外代理實施

既然與本人沒有任何履約

關係，是否也不能向我收取

人事管理費等傭金，但這筆

款項卻先提列在建築成本

裡，變向強制收取，個人堅

決反對此規劃，收取其費用

應該等到買賣交屋，所有數

字確定結算再向有簽約的

地主收取，代理實施也時常

表示不簽約不出資的地主

沒有話語權，既然無法參

與，就不該直接提列在成本

裡影響我們這些被迫參與

都更的不同意住戶分回權

益，以上請代理實施者明列

細項，也請委員加以審視這

公平原則，謝謝! 

10.代理實施者黑箱作業，各

項數據隱匿不報，騙取同

意。 

(1) 本案代理實施者自公

聽會以來，口口聲聲喊

著公平、公正、公開的

旗號，實質卻對於有疑

慮 的 住 戶 不 予 以 理

會，公聽會至今所提出

要求，從沒有主動聯繫

給予交代，不然就含糊

帶過置之不理，所有各

項成本法源依據，行情

從何得來，地主公共戶

頭裡存款的實際數字

從來沒有繳交銀行往

來對帳證明實際是否

正確，甚至融資銀行都

還沒正式報價也沒有

來訪過就報個概數當

作 實 際 成 本 送 審 掛

件，用盡各種理由欺騙

10.實施者於

地主說明會

已 陳 述 說

明。 

10.

(1) 實施者已多

次聯繫欲

前往拜訪

說明，詳事

業計畫附

錄十三。 

成本調整

係因範圍

擴大及估

價基準日

確定，成本

變動說明

同序號 2-2

補充答辯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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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盲目簽署同意，但

事後變化卻又不符合

實際狀況，期間也不斷

地更改數據，送件所申

報的額度與代理實施

者近期所會報的數字

相差 50%以上，成本也

從 64億增額至 80億且

不斷上升中，如用原案

均價 70 萬參數做為依

據審核分回均價實在

相差甚遠，實際拿回與

實報110多萬行情有著

40 萬的落差，對於不參

與出資的地主非常不

公，給的理由卻是政府

核定歸政府核定，實際

我 們 要 用 多 少 都 可

以，成本上不關乎都更

處核定，可以無上限的

支出，這豈不是都更規

章形同虛設，我們的風

險沒有保障，只能任由

代理實施予取予求。 

(2) 此案有過多的疑慮，成

本與分回行情與新北

市內諸多同期案件相

比，明顯成本過高分回

持比過低，其中許多住

戶只是想明白其中緣

由，但代理實施者卻違

背此案的公正公開原

則，不予己告知詳細內

容，黑箱作業，遴選融

資銀行依約需要三家

做選擇，實際只給了一

家沒有選擇的餘地，大

會含糊強行通關，事後

許多疑問交代不清就

繼續跑流程，冷處理寄

(2) 本案共同負

擔 比 率

45.8961%

，與同期板

橋區案件

相當。 

另融資銀

行說明同

3，係屬私

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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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催繳通知，強制有疑問

地主盲從，時間內不給

予文件就剝奪對方權

利，視同放棄出資，方

案利率及執行方式超

乎其他案件常態，3%多

的利率下草草了事，還

要增收 1%傭金，重上加

重的成本下，相信諸多

地主蒙在鼓裡。 

11.契約連帶都更條件，無奈

簽署同意，代表委員沒有合

法依據。 

代理實施契約書，僅由一位

代表簽約即成立，該契約在

地主對於所謂自辦都更一

知半解下同意代理實施契

約書，後續參與的地主沒有

得到實質的解釋，僅憑寄件

給地主，契約書綁定同意書

誘導簽屬，然該代理實施契

約書，甲、乙雙方權利義務

並不對等，核心委員產生也

沒有全地主合法授權，卻能

全權代理決策，演變成代理

實施者僅透過代表委員贊

同，與會簽到含糊表決就表

示定案，即可推動任何決

策，實屬不公，請主管機關

審慎評估。 

12.無條件增列支出，縮減分

回持比。 

關於風險管理費，依法加注

在成本裡，由於此案特殊，

放棄出資的地主可以由代

出資地主擁有投資權利，但

我們認為這筆款項需地主

要由代出資的人而外增貸

預算，畢竟原方案出於自地

自建，身為原地主作為成本

11.實施者於

地主說明會

已 陳 述 說

明。 

12.有關本案

共同負擔以

審議會通過

為準。 

11.本案為權利

變換方式實

施，實施者已

取得逾 80%

同意比率。 

另地主代表

會由出資人

組成，係屬實

施者與出資

者間協議行

為，另實施者

尊重代表會

之決議，各項

事項及金流

亦於代表會

上說明報告。 

12.風險管理費

係為實施者

及出資者承

擔房市波動

之風險，且本

案 量 體 龐

大、施工期程

長，費率以

11%提列實屬

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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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是理所當然，但放棄出資就

不具有繳交風險管理費的

義務，應該歸分回原地主分

回持份，否則放棄出資的地

主無條件被扣了風險管理

費給予代出資者，後續無權

分潤外，若是房市不如預

期，也是先從原地主這筆款

項扣除，此舉對於原地主實

屬不公，既沒有得到任何利

潤，也沒有附加保障，卻要

無條件奉上自己原來的持

份，試問天底下有這麼穩賺

不賠的投資嗎？ 

13.事業計畫內容存有嫌疑，

有圖利他人之嫌。本案三樓

補習班幼兒園問題爭議過

大，聲稱因為此樓給予本案

更多的獎勵容積應該給予

相應的優待，但很多地主認

為給予他們一整層樓及低

價分回以及該有的外梯、公

梯等公共設施足己，不須再

額外支出成本集體負擔他

們通往一樓內梯，此行為可

以透過交屋後管委會協定

公梯的使用方式，例如定時

管制等等，這類方法在諸多

大樓及百貨皆有案例，若依

照原案執行，阻礙公設設

計，影響銷售成效，有圖利

他人之嫌疑，並不符合公平

公正原則。 

14.全案原地主沒有實質保

障，代出資者條件存疑。現

行市場變化，營造業缺工缺

料，成本日益膨脹，全國各

地爛尾樓頻傳，此案諸多自

居地主沒有能力負擔如此

龐大的壓力，但是代理實施

13.依據都市

更新權利變

換 法 令 規

定，營造成

本係由全體

土地所有權

人及權利變

換關係人共

同負擔。3.

另更新後該

戶估價已計

入 內 梯 價

值，權利價

值 顯 著 提

高。 

14.本案採地

主出資，金

額會以土地

融資方式一

次到位，初

估 約 80

億，相關評

14. 風險控管說

明同序號 3

補充答辯 3。 



35

序

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者規劃完全沒有給不出資

地主任何保障，依照規劃拆

屋日程排定於發包之前，在

沒有完全把握建屋的情況

下拆屋，倘若不幸發包失

敗，房子沒了，後續補償方

案幾乎沒有，我們沒有任何

後路保障，代理實施者不過

是間小公司，申報八億的資

本額實收不過也就六億

多，在此案佔據三分之一的

持份卻沒有任何實質的抵

押品，目前投資的金額也才

佔持份的千分之幾，卻能夠

承貸幾十億資金，萬一之後

承包到一半資金不足或是

工程延宕，無法保證代出資

者能夠提出相應的補償或

者續建方案。 

15.假權利變換行使低成本協

議合建。本案的起初採權利

變換，僅需 80%同意書即可

執行，在代理實實者的帶領

下本案一拖再拖，一延再

延，時代的變他我們卻沒有

選擇放棄或者暫緩的權

力，只能被代理實施者綁著

上架，最後不得不放棄權

益，改與代實施者簽訂合建

協議，即使協議條件也是一

面倒，沒有保障等附加條

款，現行代出資的比例早已

不能算是權利變換，若是以

權變的同意比例方式看待

本案實在不公。 

16.以上狀況在此請願，希望

市政府及委員能夠慎重審

視此案，諸多地主被代理實

施者施予各種霸王條款求

助無門，希望政府能夠延緩

估分析內容

業於地主代

表 會 上 說

明。 

15. 本案係以權

利變換方式

實施，地主為

自願出資，屬

實施者與出

資者間之協

議行為。另對

於不願出資

之地主將由

中國建經負

責出資，以確

保全案續行

及保障地主

之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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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或是暫停此案，直至代理實

施公司願意面對我們的問

題，給予相應的回答與方

案，謝謝! 

4 

自

行

發

言 

陳Ｏ佳(含書面意見)  

【會上意見】: 

1. 銀行貸款從實施者到現在

都在玩數字遊戲，這次銀行

貸款是 80.8 億，我們售價

100 萬，現在又要改外面的

建築設計，今天改了建築設

計跟內部裝潢，但是可賣

100 萬嗎，要買這 100 萬的

坪數的大戶，我想他們也不

是笨蛋，我覺得在這架構

上，我們應該要有更多考

量，這個遊戲數字就是最清

楚的 80.8 億，這個點 8 是

何用，我們現在還有舊屋可

以避風擋雨，實施者講的沒

有公信力，我不知道我們會

不會變成無殼蝸牛，我們沒

有能力再買另外一個房

子，希望我們代理實施者跟

委員，能為我們小戶居民多

一份考量。
【書面意見】： 

2. 本案 15 號丘塊涵蓋中山路

一段五弄 27、1、3、5號四

個門牌號，因早期產權規劃

土地分配不均進行兩階段

找補，本人認為第一階段找

補平衡大距離差距所屬合

理，但第二階段 27、1、3

找補估價不公，先前理由是

前段 27、1 建物面積較大，

土地較小，3號建物小土地

大，但早期買房土地絕對有

涵蓋在價金裡，並且建物三

1. 本案採地主

出資，金額

會以土地融

資方式一次

到位，初估

約 80 億，相

關評估分析

內容業於地

主代表會上

說明。

1. 100 萬係現

行 市 場 估

值，至於市場

波動係屬出

資者應承擔

之風險範圍。

另風險控管

說明同序號

3 補充答辯

5。

2. 1773、1773-1

與 1767 地號

因屬同一使

用執照，故劃

為同一宗土

地，並依估價

條件及相關

規定進行土

地分算，考量

土地個別條

件差異，如臨

路條件、商業

陳述人所陳意見

無爭點，理由：

第 1 點：為對於

本案後續實際

銀行融資及建

物銷售部分之

意見表達，故無

爭點。 

第 2 點：涉及估

價意見，本案估

價係由專業估

價者於評價基

準日之進行估

價，經歷次專案

小 組 充 分 討

論，並以新北市

都市更新及爭

議處理審議會

審 議 通 過 為

準，故無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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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並無互相侵占關係，再者

都更是以土地為基準，建物

有建物的補償，五弄 3 號已

是本案最小單元，二階段找

補也沒有因為規劃不均，大

建物需要找補小建物，為何

土地就要大補小，估價上建

物的採光、面向也有相對關

條，3 號與 27 號陽台都面

向新府路，視野一樣能看見

民族路建案，也能看見實踐

路高樓層建築，甚至 3 號是

三面採光能看見後方新板

特區遠東、謙岳、喬峰等地

標建物，1 號陽台面相五弄

巷弄內則不能，四組門牌也

沒有誰是鄰貼在新府路

上，都是巷子，就估價而言

也應該是 1 號條件最不

利，為何卻是 3號最小單元

去補貼 27、1 號兩間較大單

元戶，本人在此堅決反對二

階段找補方式，請審查委員

還於我們 3 號一個公平的

估價價金，以上。 

效益及法定

空地進行調

整 ， 另

1773、1773-1

地號座落之

建物，先以建

物 價 估 算

後，再依其實

際持分土地

面積與應持

分土地面積

做調整，故本

次評估係屬

合理。 

惟請實施者妥

予所有權人溝

通說明。  

5 

自

行

發

言 

柯Ｏ珠(劉Ｏ海代) (含書面意

見) 

1. 依台北市不動產估價師公

會之第五號公報，因勘估標

的土地，建物所有權人不同

之態樣，縱建物已逾經濟耐

用年數或老舊不符功能性

等因素，但建物所有權人將

盡力維持其建物之物理耐

用性及結構安全性，以延長

其經濟耐用年數。

2. 建物所有權價值隱含具有

土地使用權之價值內涵，不

宜僅以經濟耐用年數及賸

1. 針 對 陳 述

人，將再行

檢視本案估

價所訂之合

法建物尚可

使用期限，

是否符合第

五號估價作

業通則：建

物經濟耐用

年數調整及

加計之相關

查本案估價基

準日為109年9

月30日，針對當

建物經濟耐用

年數調整及加

計之相關規定， 

台北市公會於

108年11月確實

有發布第五號

估 價 作 業 通

則：建物經濟耐

用年數調整及

陳述人所陳意見

採納，理由： 

所陳意見涉及

屋地不同人分

配價值部分，請

實施者參採台

北市不動產估

價師公會之第

五號估價作業

通 則 再 行 評

估，並配合修正

估價結果，故採

納，並請實施者

妥予受影響之



38

序

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餘經濟耐用年數做為評估

基礎，如僅考量四號公報所

訂定的經濟耐用年數及賸

餘經濟耐用年數做為評估

基礎，忽略土地使用權價值

及物理耐用年數影響，將造

成遠低於市場交易價格，產

生大幅落差。 

3. 第五號公報處理土地使用

價值，物理耐用年數影響建

物及所有權價值含土地使

用價值時，於考量可收益賸

餘經濟耐用年數時候，一律

加計 20 年，舉輕以民重，

於建物所有權與土地所有

權人不同之情況下，已可一

律加計 20 年，本案目前屬

於土地持分短少之情況，已

確定擁有一部之土地所有

權，建物所有權人具有土地

所有權之情形，必會更致力

於維持建物之物理耐用

性，結構安全性等並持續修

繕，保障其自身使用土地之

權益。

4. 希望於加計賸餘經濟耐用

年數時，能以 20 年為基礎

再往上增加。

規定，並再

提請審議會

討論。 

2. 同 1.

3. 同 1.

4. 同 1.

加計歉難調整

之相關規定，但

本案是否得以

適用，需經審議

會討論為準。 

相關權利人溝

通說明。 

6 

自

行

發

言

章Ｏ英(江Ｏ卓代) 

關於租金補貼，本身參予權

變，到時候實報實銷，權變只

有 49 個月補貼，可是現在看  

起來當初的都更的計畫跟規

劃，起碼都是 3年以上，現在

建築就是缺工很嚴重，對於大

部分一般民眾來講，只要上班

族相對都是經濟弱勢，對參予

權變的人只提供 49 個月，如

果工程延宕，目前市場上很多

租金補貼係以

權利變換核定

內容為準，約

49.5 個月，於

實際拆屋時始

發放。 

同序號1補充答

辯 2 

陳述人所陳意見

不予採納，理

由： 

涉及租金補貼

之安置期間，本

案依「新北市都

市更新權利變

換計畫提列共

同負擔項目及

金額基準」規定

提列合法建築

物拆遷安置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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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建案跟計劃都是延後很多，慢

慢做會有實施者心態問題，我

舉一個例子，很多工廠老闆對

客戶，工人產線的生產時數都

是有限，老闆不願意讓員工加

班生產，導致交貨延宕，同樣

實施者會不會因為這樣，所以

用消極的態度，對整個施工完

成一定會延宕很多，那參予權

變是不是只能慢慢等妳，實施

者又沒有說 60個月或 55個月

一定達標，我相信很多上班族

階級都是經濟弱勢，是不是只

有補貼 49 個月要去調整，雖

然出資者可以實報實銷，但之

後延宕的話，租金補貼怎麼

辦，是不是能夠把補貼的時間

延長，這樣也對整個施工的交

期有幫助。 

(租金補貼)，係

以都市更新權

利變換計畫發

布實施後至產

權登記，不得長

於都市更新事

業實際施工期

間加 12 個月為

限，本案提列

49.5 個月符合

規定，故不予採

納。 

7 

自

行

發

言

沈Ｏ珊

(溫Ｏ行律師及魏Ｏ青代) 

我們這邊是地號 1739、1739-1  

沈女士這邊，剛剛在實施者第

八頁財務計畫部分，也提到本

案共同負擔是 73.77 億，依照

104年1月16號基準做一個評

點，這邊切到第 9頁簡報，這

會實質影響到地主分配價值

部分，所以其實這個到底該付

出多少成本，對地主而言茲事

體大，中國建經是代理實施

者，成本控管其實蠻重要，一

開始要知道大家要負擔多少

錢 ， 1 0 4 年 1 月 1 6 號 基

準 ， 標 準上面我們單純就看

建築物工程造價單價表，本

案來說31~35層，7800 坪以

下，每坪是 116700 元，目前

在今年這

依 104 年共同

負擔並依 109

年估價基準日

調 整 物 價 指

數，符合法令

規定，歉難依

現行 112 年營

造 單 價 調 整

之。 

風險控管說明

同序號3補充答

辯 5。 

另有關融資金

額部份系屬私

約，融資 80.7

億已將工程造

價漲幅一併考

量。 

陳述人所陳意

見無爭點，理

由： 

涉及成本及融

資 費 用 等 部

分，有關本案更

新成本預算(共

同負擔費用)係

依「新北市都市

更新權利變換

計畫提列共同

負擔項目及金

額基準表」規定

提列，且經歷次

專案小組充分

討論，並以新北

市都市更新及

爭議處理審議

會審議通過為

準，惟實際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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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麼剛好 112 年 8 月 17 號，新

北市政府針對建築物工程造

價基準做出調整，新的營建基

準裡面，單純看造價表，31~35

層鋼骨鋼筋混泥土 7500 坪造

價變成 22 萬多，現在我們新

法是 22 萬 6658 元多，直接把

數字列出來的話，目前差了

36%，而且這只是單純針對建

築物工程造價，但一個都更案

難道只有工程造價，那其他費

用呢，像是第一位先生發言，

像是利息成本部分，還有缺工

缺料等等，大家必須要知道未

來口袋要花多少錢，代理實施

者表示這案子融資 80.7 億，

但建築成本已經增加 36%多，

目前這個 80 多億夠不夠用，

會不會到時候說不夠用，那之

後要補資金又從哪裡來，時奢

只經過審議用了一個歷史的

講古時間做基準，到時候時間

不夠資金不夠，成為爛尾樓又

變得很尷尬。 

成本等支出費

用及融資銀行

報價，係由實施

者與相關發包

廠商及融資銀

行自行簽訂，故

無爭點；另涉及

風 險 控 管 機

制，本案風險控

管依都市更新

條例規定採不

動產開發信託

方式辦理，實施

者已於計畫書

載明本案續建

機制內容，故無

爭點；惟請實施

者妥予所有權

人溝通說明。 

8 

作

業

單

位

代

為

宣

讀 

羅Ｏ秋(黃Ｏ吉代)

(書面意見) 

本人所屬土地分宗 8，面臨區

運路依地政公告現值計算有

路線價，為什麼比其他宗地

估價低。 

更新前土地估

價係考量土地

地形、地勢、

面 前 道 路 路

寬、土地臨路

數量、距離計

畫道路遠近、

平均寬深度、

面積、法定容

積高低、商業

效益、視野景

觀 、 使 用 現

況 、 鄰 避 設

陳述人所陳意

見無爭點，理

由： 

詢 問 估 價 意

見，本案係由專

業估價者於評

價基準日之進

行估價，經歷次

專案小組充分

討論，並以新北

市都市更新及

爭議處理審議

會進行審議為

準，故無爭點，

惟請實施者妥

予所有權人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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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施、及其他足

以影響價格之

因 素 合 理 評

估，並非以公

告現值評估。

除 上 述 因 素

外，尚考量 4

樓以上合法建

物坐落土地特

別貢獻更新獎

勵，因所有權

人坐落土地無

此獎勵，故相

較有此獎勵之

同路段稍低。 

通說明。 

9 

作

業

單

位

代

為

宣

讀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北區分署

( 書 面 意 見 )

1. 本案提列特殊費用為制震

器及逆打工法，共提列 2

億 0,864 萬 2,700 元，請於

財務計畫章節詳細載明總

費用及平均單價，並依審議

原則說明合理性及必要性。

2. 實施者為維持建築物機能

加裝制震器提列 6,687 萬

4,500 元，是否有反應於銷

1. 特殊工程費

用業經小組

充分討論，

制震器及逆

打工法之施

作項目、數

量、單價及

總費詳事業

計畫 P.附錄

八-4；評估

分析合理性

及必要性說

明詳事業計

畫 P.附錄十

四-1。

2. 本案制震費

用約6687萬

元，但該成

本若以樓上

層總銷面積

約 2 萬坪推

陳述人所陳意

見第 1~4 點採

納，第 5點無爭

點，第 6點不予

採納，理由： 

第 1 點~3 點：係

涉及提列特殊

費用制震器及

逆打工法費用

部分，請於計畫

書補充相關內

容，並提送新北

市都市更新及

爭議處理審議

會進行審議確

認，故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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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售收入，請實施者補充說

明，並提請審議會審議。 

3. 本案施工工法經審查以採

逆打工法執行，其增加特殊

費用成本是否有反應於減

少施工工期及相關成本支

出，請實施者補充說明，並

提請審議會審議。

4. 本於壹、工程費用(A)一、

重建費用(一)建築設計費

用內提列特殊必要設計費

用為燈光設計、制震或隔震

設計規劃，請提請審議會審

議。

5. 國有土地不參與信託，事業

計畫書財務計畫章節內文

載明已排除國有土地，惟查

算，約每坪

增加成本約

3338 元；故

在與比較標

的間已針對

建材、建築

設計均有上

修約 1~2%，

已合理反映

每坪房價約

7,000~14,0

00 元，已反

映於更新後

價值。 

3. 本案因逆打

工法已減少

地下室施工

工期，並配

合減少貸款

利息等相關

費用支出，

詳事業計畫

P.15-5。

4. 燈光設計及

耐震設計費

用為實際支

出費用，且

與建築設計

費用無重複

提 列 之 情

事。上開合

約加總費用

較標準金額

低，故經第

二次小組原

則 同 意 提

列。

5. 確認信託範

圍未包含國

有土地，後

第 4 點：涉及提

列特殊必要設

計費用為燈光

設計、制震或隔

震設計規劃費

用，經歷次專案

小組充分討論

原則同意，並提

送新北市都市

更新及爭議處

理 審 議 會 審

議，故採納。 

第 5 點：涉及國

有土地不參與

信託已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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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陳述人及意見 實施者答辯 實施者補充說明 大會決議 

信託合約內容未載明已排

除國有土地，請實施者說

明，並確認信託範圍並未包

含本署 經管國有土地，並

確實載明。 

6. 本案店面平均單價約 92 萬

元/坪及車位平均單價約

232 萬元/席，低於本分署

查估之價格店面約 102 萬

元/坪及車位平均單價約

240 萬元/席，請再審酌本

案店面及車位價格之合理

性。

續於檢附之

信託合約中

註明。 

6. 本案更新後

除有 1F 店

面，另有 2F

之店面，故

經樓層別效

用比調整以

反映其價值

差異，且僅

單看1F店面

平均單價為

110 萬 元 /

坪，與貴署

所查店面水

準相當，在

此敘明。

車位部分，

本案地下層

設計五層，

地下一層車

位數較少，

故考量各樓

層位置、車

位個別位置

條件以及本

案鄰近車位

供給較多因

而使整體車

位價格區間

為 170~295

萬元，車位

均 價 落 在

233 萬元 /

個，尚屬合

理。

書載明，陳述人

請實施者再於

信託合約內容

載明，故無爭

點。 

第 6 點：涉及估

價意見，本案估

價係由專業估

價者於評價基

準日之進行估

價，經歷次專案

小 組 充 分 討

論，並提送新北

市都市更新及

爭議處理審議

會進行審議確

認，故不予採

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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